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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第十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

竞赛规程总则

一、主办单位

深圳市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

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三、协办单位

组委会各有关成员单位、各区（新区、深汕特别合作区）

人民政府（管委会）

四、竞赛日期、地点

日期：2020 年 6 月－12 月

地点：深圳市体育中心等市属场馆或市区符合竞赛要求

的场馆（具体竞赛时间、地点按各单项规程执行）。

五、竞赛项目

设七人制足球、三人篮球、羽毛球、乒乓球、三棋（围

棋、象棋、国际象棋）、桥牌、三模（航空模型、航海模型、

车辆模型）、健身气功、广播体操、帆船、自行车，共 11

个大项。

竞赛项目的小项（组别）设置按各单项竞赛规程执行。

六、参赛单位及参赛资格

（一）参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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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广东省驻深单位，在深高校；市直各局（委、办）、

行业协会、企业；各区（新区）、深汕特别合作区。

（二）参赛资格

1.参赛人员应具备下列任一条件：

（1）深圳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户籍居民；

（2）持有深圳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居住证且在本

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连续缴纳社保满 12 个月（截止到

2020 年 3 月）的其他人士；

（3）持有深圳市（含深汕合作区）学籍的在校学生。

2.参赛人员年龄应在 18 至 65 周岁（1955 年 1 月 1 日至

2001 年 12 月 31 日出生，三棋项目除外）；各项目具体要求，

以单项竞赛规程为准。

3.现役运动员不得报名参赛，退役运动员需退役满两年

方可报名参赛。

4.因违反赛场纪律受到各级体育部门处罚仍在停赛期

间的运动员不得报名参赛。

七、参赛办法

（一）报名参加 6 个大项目以上（含 6 个）的单位可以

代表团名义参赛。

（二）各项目（小项、组别）参赛队伍数量及具体要求

以单项竞赛规程为准；报名按时间先后顺序，报满截止，代

表团报名参赛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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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名运动员只能代表一个单位参赛，每名运动员

最多只能参加两个大项，在一个大项中相应的小项（组别）

的比赛，每人最多可报名参加两个小项（组别），除此以外

按各单项规程的规定执行。

（四）参赛运动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健康证明由各代

表团或代表队负责办理，运动员须经区级以上（含区级）医

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各参赛单位必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

购买比赛期间（含报到、离会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并向赛事组委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及健康证明，如

未能提供该两项（原件）凭证者，不予参赛。

八、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家体育总局或全国各单项体育协会审定的

最新竞赛规则。

（二）按各单项竞赛规程规定的竞赛办法进行比赛。如

项目竞赛规程与本竞赛规程总则有矛盾之处，以本竞赛规程

总则规定为准。

（三）本竞赛规程总则设定的竞赛项目，若报名参赛的

单位不足 3 个（集体类项目报名参赛单位不足 3 个），报名

人数不足 3 人（队）则取消该项目的比赛。

（四）运动员报名后无法参赛的，须向组委会提出书面

申请，说明理由，并由所在单位确认（盖章）后方可弃权。

未经组委会确认的弃权行为视为无故弃权，该运动员参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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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队伍不得参加“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的评选，并由组

委会通报。已报名的运动队（集体项目）不得弃权，违者按

罢赛论处，并由组委会通报。

（五）裁判员及仲裁委员在组委会的指导监督下，由各

单项竞赛委员会统一调派，执裁人员应严格遵守《体育竞赛

裁判员管理办法》（国家体育总局 21 号令）的规定，同时

裁判员不可兼任各代表团（代表队）的任何职位（包括领队、

主教练、助理教练等）。

九、奖项设置

（一）代表团奖项设置

设优秀组织奖。

（二）各项目奖项

1.各项目（小项、组别）均录取前八名。

2.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按参赛队每 5 队（含

5 队）以下评选 1 队，10 队（含 10 队）以下评选 2 队，15

队（含 15 队）以下评选 3 队，16 队以上评选 4 队。

3.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员”奖：按各队报名人数 10:1

比例评选。

4.设“优秀裁判员”奖：按裁判员参加人数 10:1 比例

评选。

5.设“优秀教练员”奖：按竞赛规程教练员规定参加人

数 3：1 比例评选（具体名单以各参赛单位按竞赛规程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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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练员人数数量参加评选）。

十、录取奖励名次

各项目（小项、组别）均录取前八名给予奖励，报名队

伍数少于 8 支的按实际队伍数录取。

十一、兴奋剂检查和性别检查

（一）具体办法遵照国务院颁发的《反兴奋剂条例》和

国家体育总局的有关规定以及第十届十运会的有关规定执

行（具体办法另行制定）。凡违反者，取消参赛资格、比赛

成绩以及个人、代表队及所属代表团体育道德风尚奖的评选

资格。

（二）凡不能确定男、女性别者，取消参赛资格。

十二、报名和报到要求

（一）报名分两次进行，第一次为预报名（2020 年 4 月

13 日—24 日）；第二次为正式报名（2020 年 5 月 18 日—29

日），具体要求如下：

1.各单位须填写《深圳市第十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参赛

预报名表》（附件），并将报名表电子版及加盖公章的报名

表扫描件于 4 月 24 日 18:00 前发送至组委会邮箱：

qunti@wtl.sz.gov.cn，报名联系电话：83792617。报名以

组委会邮箱收件时间排序，先报先得，报满截止；代表团享

有优先报名权。

2.各单位经组委会预报名初审确认后，方可进行正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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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正式报名须填写各项目单项报名表（见单项竞赛规程），

并将报名表电子版及加盖公章的报名表、保险证明、健康证

明等详细报名资料于 5 月 29 日 18:00 前报送各项目单项竞

委会（联系人、联系方式见单项竞赛规程）。

（二）组委会将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官网对参

赛运动员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自公示起 5 个工作日。

（三）各项目联席会议及各参赛单位（队伍）报到日期，

另行通知。

（四）各运动队食宿、交通自理。

十三、赛风赛纪

（一）各代表团对运动员资格、年龄提出异议的，须遵

循“谁举报、谁举证”的原则，并且须在各项目联席会议前

提出申请，赛期内不予受理投诉。

（二）比赛期间对赛事组织、裁判员判罚、赛风赛纪方

面有异议的，可按竞赛规程规定提出申诉。

（三）对弄虚作假、冒名顶替、停赛罢赛、无故弃权、

扰乱赛场等违反赛风赛纪者的，视情节轻重按照有关管理规

定予以处罚。

（四）对无故弃权弃赛现象，取消对领队教练员优秀奖

项评比，视情节轻重按照有关管理规定予以处罚。

十四、代表团

（一）各代表团设团长一人，副团长一人，秘书长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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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三人，联络员一人。

（二）各单位自备团旗两面，颜色自定，规格为 2×3

米。代表团团旗上除标明规程规定的参赛单位名称外，不得

出现其他标志。

（三）各代表团比赛服装必须按各单项竞赛规程的规定

执行。

十五、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六、本竞赛规程的内容由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负责解释。



8

深圳市第十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

七人制足球项目竞赛规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深圳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协办单位：深圳市足球协会

二、竞赛日期及地点

日期：2020 年 6 月－12 月

地点：待定

三、参赛单位

国家、广东省驻深单位，在深高校；市直各局（委、办）、

行业协会、企业；各区（新区）、深汕特别合作区。

四、竞赛项目

七人制足球：男子组

五、参赛办法

（一）参赛资格

1.参赛人员应具备下列任一条件：

（1）深圳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户籍居民；

（2）持有深圳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居住证且在本

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连续缴纳社保满 12 个月（截止到

2020 年 3 月）的其他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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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持有深圳市（含深汕合作区）学籍的在校学生。

2.参赛人员年龄应在 18 至 50 周岁（1970 年 1 月 1 日至

2001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3.现役运动员不得报名参赛，退役运动员需退役满两年

方可报名参赛。注册报名参加 2018 年-2020 年中超、中超预

备队、中甲、中甲预备队、中乙联赛和 2018-2020 年度五超

联赛以及2018年-2020年青超联赛U19组的运动员不得报名

参加本项比赛。

4.因违反赛场纪律受到各级体育部门或中国足球协会

及其会员协会处罚仍在停赛期间的运动员不得报名参赛。

（二）每个单位只能报一支队伍参赛，一名运动员只能

代表一个单位参赛。限报 24 支队，报满截止；代表团享有

优先报名权。

（三）每队可报领队 1 人，（领队为队伍所属单位指派

的赛风赛纪第一责任人）、副领队 1 人（副领队为具体负责

队伍参赛期间赛风赛纪专职负责人）、主教练 1 人、助理教

练 1-3 人，队医和队务各 1-2 人。运动员 12—20 人（不得

少于 12 人），报名运动员中至少包括 2 名守门员。各参赛

队需准备深、浅不同颜色两套比赛服（含上衣、短裤、袜子），

并印有清晰的号码（号码为 1—20 号），1 号必须为守门员。

（四）参赛运动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健康证明由各代

表团或代表队负责办理，运动员须经区级以上（含区级）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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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各参赛单位必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

购买比赛期间（含报到、离会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并向赛事组委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及健康证明，如

未能提供该两项（原件）凭证者，不予参赛。

（五）比赛装备

1.参赛球队服装装备必须遵从国际足球理事会

《2019/2020 足球竞赛规则》的规定。

2.严禁运动员佩戴非可塑体或类似材料制成具有危险

性的眼镜上场比赛（由裁判员认定）。

3.比赛双方球队必须穿着颜色差异明显的比赛服，并经

裁判员认可。如裁判员或比赛监督认为参赛队双方比赛服颜

色可能引起混淆，将有权要求更改比赛服颜色。两队确定比

赛服装颜色后，裁判员会根据两队比赛服装颜色选择裁判服

装颜色，如果裁判员及助理裁判员上衣服装颜色与守门员上

衣服装颜色冲突，则守门员必须更换比赛服上衣颜色；比赛

监督对比赛服装颜色有最终决定权。

4.比赛服号码颜色应与比赛服颜色显著不同（浅色号码

在深色服装上或相反），对于有条纹颜色搭配的比赛服，为

保证视觉效果，应在比赛服保留一块纯色位置供印制号码。

5.比赛服装号码必须与报名表相符，不得更改、无号或

重复。

6.比赛穿布面或皮面足球鞋，不允许穿金属钉足球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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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护腿板。

7.队长须佩戴队长袖标。

六、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际足球理事会《2019/2020 足球竞赛规则》。

组委会制定的赛事文件和根据赛事中出现的问题做出的其

他规定和通知。参照执行中国足球协会制定的最新《中国足

球协会纪律准则》。

（二）比赛用球：组委会指定的 5 号比赛用球。

（三）比赛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分小组单循环；

第二阶段采用交叉淘汰赛和附加赛的办法决出前 8 名。具体

分组办法根据报名截止后的队伍数量而定。比赛日程由组委

会制定，各参赛球队必须严格遵守。除特殊情况外，既定赛

程不得更改。

（四）运动员报名后无法参赛的，须向组委会提出书面

申请，说明理由，并由所在单位确认（盖章）后方可弃权。

未经组委会确认的弃权行为视为无故弃权，该运动员参赛项

目队伍不得参加“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的评选，并由组

委会通报。已报名的运动队（集体项目）不得弃权，违者按

罢赛论处，并由组委会通报。

（五）裁判员及仲裁委员在组委会的指导监督下，由单

项竞赛委员会统一调派，执裁人员应严格遵守《体育竞赛裁

判员管理办法》（国家体育总局 21 号令）的规定，同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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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员不可兼任各代表团（代表队）的任何职位（包括领队、

主教练、助理教练等）。

（六）比赛官员

1.比赛监督：

比赛监督由组委会指派，代表组委会按照相关规定指

导、协调、监督赛区工作，并对比赛和赛区工作进行监督和

评定，向组委会负责。

2.裁判监督和裁判员：

（1）裁判监督、裁判员、助理裁判员、第四官员由组

委会进行指派。

（2）裁判员参加裁判工作，必须遵守相关规定。

（七）比赛时间：全场比赛为 50 分钟，上下半场各 25

分钟，中场休息不得超过 10 分钟。

（八）决定名次办法

1.单循环阶段

（1）每队胜一场得 3 分，平一场得 1 分，负一场得 0

分。

（2）同一阶段全部比赛完成后，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3）如果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依下列顺序排列

名次：

①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②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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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进球数多者，名次列前；

④积分相等队在同一阶段全部比赛中净胜球数多者，名

次列前；

⑤积分相等队在同一阶段全部比赛中进球总数多者，名

次列前；

⑥公平竞赛积分高者列前（红黄牌减分，每张黄牌减 1

分，每张红牌减 3 分）；

⑦以抽签办法决定名次。

2. 附加淘汰赛阶段

每场比赛必须决出胜负，如在规定比赛时间内打平，则

直接以互罚球点球的办法决出胜负。

（九）在每场比赛中除了首发 7 名运动员外，可以填报

7 名替补运动员，7 名替补运动员均可替换上场；被替换下

场运动员不得重新被换上场，比赛进行中只允许换人 3次（中

场休息时换人不计，每次换人人数不限）。

（十）每场比赛开球前 60 分钟，球队填报《上场球员

名单》，收集所有上场运动员和替补席官员有效身份证件原

件（二代身份证或深圳居住证或深汕特别合作区居住证）交

由比赛监督。由比赛监督、第四官员对报名运动员、替补席

官员进行身份确认。比赛开赛前助理裁判员对上场运动员进

行服装检查和身份核查，比赛进行中第四官员对替补上场运

动员进行服装检查和身份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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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从比赛监督签字确认《上场球员名单》到比赛

开始前，如因有球队由于运动员受伤等原因申请更改《上场

球员名单》，则：

1.只能用原上场名单中的替补运动员中的运动员去更

换因伤不能上场的运动员。

2.被换下的原首发运动员不能再列入替补球员名单。

3.列入替补球员的运动员人数将相应减少并不再增补。

（十二）替补席具体要求

1.只有球队正式报名官员（领队、教练员、队医、队务），

才能在替补席就座，比赛期间应佩带替补席官员证件（如

有）。

2.管理好本队替补席的秩序是球队领队的职责之一。如

本队替补席人员违纪，球队领队负管理不善的责任，并有可

能受到组委会的处罚。

3.替补席和技术区域严禁吸烟（请同时遵守体育场有关

公共区域禁烟的规定）。

（十三）如果比赛双方有一方上场比赛运动员少于 4人，

则比赛将被放弃，在此种情况下，组委会将对产生的后果做

出最终决定。

（十四）竞赛礼仪规定

1. 比赛结束后，除执行常规握手程序外，双方球队须

列队到对方替补席前行礼致谢。赛后的具体程序为：与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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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对方运动员的中圈握手礼，向对方球队替补席的致谢礼，

向本队球迷的致谢礼。

2. 如参赛球队不执行规定礼仪，比赛监督须报告组委

会，组委会并可视情节做出进一步处罚。

（十五）比赛弃权和罢赛

1.有未报名、或未通过资格审查、或处在停赛期、或正

在诉讼过程中尚未被允许参赛的运动员代表某队参加了比

赛，该球队此场比赛按弃权处理。

2.超过赛程规定的时间 15 分钟未到达比赛场地或达不

到比赛最少人数要求，该球队此场比赛按弃权处理。

3.弃权的处理：

（1）一方球队比赛弃权，另一方球队以 3﹕0 获胜，如

果比赛实际比分超过 3﹕0，则以当时实际结果为准；

（2）双方球队比赛弃权，双方球队本场比赛均无成绩，

计 0 分。

4.有下列情况之一属罢赛：

（1）并非因组委会认可的不可抗拒的原因，且未获得

组委会批准，未参加竞赛赛程规定的比赛；

（2）拒绝按照组委会安排参加补赛或改期的比赛；

（3）拒绝按照裁判员要求，在 5 分钟内恢复中断的比

赛或者在比赛结束前擅自离开比赛场地；

（4）中途退出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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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罢赛球队所有比赛的比分均计对方 3﹕0 获胜（无论

比赛是否已经进行），如果比赛实际比分超过 3﹕0，则以当

时实际结果为准。

6.由于罢赛的行为所引起的各方面责任由该球队全部

承担。

7.组委会可参照《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做出进一步

处罚。

8.在遭遇不可抗力情况下，组委会可依据相关规定采取

一切其认为必要的措施和行动。

（十六）中止比赛

如因任何不可抗力因素或者其它任何原因，包括但不限

于：比赛场地不适宜比赛、天气原因、照明灯故障等事故，

在正常比赛时间结束之前，裁判员认为应中止比赛，则应当

随后采取以下措施：

1.比赛将被暂停 30 分钟，以等待情况得到有效改善后

将比赛重新开始，除非裁判员认定比赛可以提前重新开始。

2.比赛被暂停 30 分钟后，如果裁判员认为再延长一段

时间可恢复比赛，则可再延长 30 分钟。如果第二个 30 分钟

后比赛仍不能恢复，裁判员必须宣布中止该场比赛。

3.在中止比赛情况下，组委会应在裁判员做出中止比赛

决定后 4 小时内决定比赛中止时的结果是否有效，或在考虑

体育精神及组织等因素前提下，决定是否进行补赛或重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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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可对本规程此条款提出申诉。

5.如果因不可抗力，比赛被宣布中止，此比赛应优先考

虑择期完成剩余的比赛时间，而不是重赛全场比赛，被中止

时的比分等情况依然有效。当组委会决定将比赛恢复完成

时，具体应遵循如下原则：

（1）比赛从原被中止时的比赛时点恢复，恢复时所有

场上球员、替补球员要与比赛被中止时一致。

（2）不能对替补运动员名单中的运动员进行增加、更

换。

（3）不能增加可换人的次数。

（4）比赛的红、黄牌依然有效，被罚出场的人员依然

不能重新回到比赛场地参加比赛。

（5）所有与此比赛有关的其他处罚依然有效。

（6）恢复比赛的时间（在随后可预见的时间）与比赛

地点由组委会决定。

（7）由此可能产生的一切后续问题由组委会决定。

（十七）比赛取消

如果比赛由于不可抗力因素或者其它任何原因，包括但

不限于：比赛场地不适宜比赛、天气原因、照明灯故障等事

故，而使比赛无法正常开始，则应随后采取以下措施：

1.决定重新安排本场比赛前，比赛将被推迟 30 分钟，

除非裁判员认定比赛可以提前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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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裁判员认为再延长一段时间比赛即可开始，则可

再至多延长 30 分钟。如果第二个 30 分钟结束后比赛仍未开

始，裁判员必须宣布取消该场比赛。

3.在取消比赛的情况下，组委会应在裁判员做出取消比

赛决定后 4 小时内，在考虑体育精神及组织等因素前提下，

决定是否重新安排比赛，或是否采取其他必要行为，或决定

延续该比赛。除非纪律委员会做出其他决定，否则与该场比

赛相关的措施依然有效。

4.不可对本规程此条款提出申诉。

（十八）纪律处罚和程序

1.红黄牌及停赛

（1）在整个赛事中，同一名运动员被出示黄牌累计 2

次，自动停赛 1 场；同一名运动员第 1 次被出示红牌，自动

停赛 1 场，第 2 次被出示红牌，处停赛 2 场，第 3 次及以上

被出示红牌，处停赛 4 场牌计。1+1 黄牌产生的红牌按红牌

计，同时此 2 张黄牌不计入累计黄牌。

（2）比赛中被出示红牌的运动员和官员必须离开替补

席。

（3）如有轮空、补赛或比赛场次日期调整，自动停赛

按时间顺序执行。如组委会针对相关情况做出加重或减轻处

罚的决定，以组委会的决定为准。

2.纪律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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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比赛中违规违纪行为和事件，由组委会根据比赛

监督、裁判监督、裁判员的报告或其它视频材料等进行处理。

（2）如果组委会认为存在违规行为，则有权在无比赛

监督、裁判监督、裁判员报告时启动调查程序。

七、录取名次

录取前八名给予奖励，报名队伍数少于 8 支的按实际队

伍数录取。

八、奖项设置

（一）授予前三名的队伍奖杯、奖牌（冠、亚、季军）

及证书；授予第四至八名的队伍奖杯、证书。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按参赛队每 5 队

（含 5 队）以下评选 1 队，10 队（含 10 队）以下评选 2 队，

15 队（含 15 队）以下评选 3 队，16 队以上评选 4 队。

（三）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员”奖：按各队报名人

数 10:1 比例评选。

（四）设“优秀裁判员”奖：按裁判员参加人数 10:1

比例评选。

（五）设“优秀教练员”奖：按竞赛规程教练员规定参

加人数 3：1 比例评选（具体名单以各参赛单位按竞赛规程

核定教练员人数数量参加评选）。

九、兴奋剂检查和性别检查

（一）具体办法遵照国务院颁发的《反兴奋剂条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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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体育总局的有关规定以及第十届十运会的有关规定执

行（具体办法另行制定）。凡违反者，取消参赛资格、比赛

成绩以及个人、代表队及所属代表团体育道德风尚奖的评选

资格。

（二）凡不能确定男、女性别者，取消参赛资格。

十、报名和报到要求

（一）报名分两次进行，第一次为预报名（2020 年 4 月

13 日—24 日）；第二次为正式报名（2020 年 5 月 18 日—29

日），具体要求如下：

1.各单位须填写《深圳市第十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参赛

预报名表》（附件），并将报名表电子版及加盖公章的报名

表扫描件于 4 月 24 日 18:00 前发送至组委会邮箱：

qunti@wtl.sz.gov.cn，报名联系电话：83792617。报名以

组委会邮箱收件时间排序，先报先得，报满截止；代表团享

有优先报名权。

2.各单位经组委会预报名初审确认后，方可进行正式报

名。正式报名须填写《2020 年深圳市第十届运动会群众体育

组七人制足球项目比赛报名表》（附件），并将报名表电子

版及加盖公章的报名表、保险证明、健康证明等详细报名资

料于 5 月 29 日 18:00 前报送深圳市足球协会（深圳市福田

区上步北路深圳市体育中心 5号深圳市足球协会青少年足球

培训基地），联系人：张嘉杰，联系电话：13145927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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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694631616@qq.com。

（二）组委会将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官网对参

赛运动员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自公示起 5 个工作日。

（三）联席会议及各参赛单位（队伍）报到日期，另行

通知。

（四）各运动队食宿、交通自理。

十一、赛风赛纪

（一）各代表团对运动员资格、年龄提出异议的，须遵

循“谁举报、谁举证”的原则，并在联席会议前提出申请，

赛期内不予受理投诉。

（二）对弄虚作假、冒名顶替、停赛罢赛、无故弃权、

扰乱赛场等违反赛风赛纪者的，视情节轻重按照有关管理规

定予以处罚。

（三）对无故弃权弃赛现象，取消对领队教练员优秀奖

项评比，视情节轻重按照有关管理规定予以处罚。

（四）围攻、谩骂、推打裁判员和工作人员，取消该队

参赛资格，视情节轻重按照有关管理规定予以处罚。

（五）各球队之间有关运动员的代表资格发生争议时，

组委会暂不接受该运动员报名，有关的球队应尽快将协商一

致的意见（协议）报组委会后，方可报名参加比赛。

十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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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第十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

三人篮球项目竞赛规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深圳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协办单位：深圳市篮球协会

二、竞赛日期及地点

日期：2020 年 6 月－12 月

地点：待定

三、参赛单位

国家、广东省驻深单位，在深高校；市直各局（委、办）、

行业协会、企业；各区（新区）、深汕特别合作区。

四、竞赛项目

三人篮球：男子组、女子组

五、参赛办法

（一）参赛资格

1.参赛人员应具备下列任一条件：

（1）深圳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户籍居民；

（2）持有深圳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居住证且在本

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连续缴纳社保满 12 个月（截止到

2020 年 3 月）的其他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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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持有深圳市（含深汕合作区）学籍的在校学生。

2.参赛人员年龄应在 18 至 45 周岁（1975 年 1 月 1 日至

2001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3.现役运动员不得报名参赛，退役运动员需退役满两年

方可报名参赛。

（二）每个组别各单位只能报一支队伍参赛，一名运动

员只能代表一个单位参赛。男子组限报 32 支队，女子组限

报 16 支队，报满截止；代表团享有优先报名权。

（三）每队可报领队 1 人，运动员 4—6 人（不得少于 4

人）。各参赛队需准备深、浅两套比赛服，并印有清晰的号

码（号码为 4—15 号）。

（四）参赛运动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健康证明由各代

表团或代表队负责办理，运动员须经区级以上（含区级）医

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各参赛单位必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

购买比赛期间（含报到、离会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并向赛事组委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及健康证明，如

未能提供该两项（原件）凭证者，不予参赛。

六、竞赛办法

（一）执行中国篮球协会审定的国际篮联《三人篮球规

则》。

（二）比赛用球：国际篮联认证三人篮球比赛用球。

（三）男子组 32 支队伍，分为 8 个小组，每组 4 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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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进行小组单循环比赛，各小组前两名进入第二阶段排位

赛；女子组 16 支队伍，分为 4 个小组，每组 4 支队伍，进

行小组单循环比赛，各小组前两名进入第二阶段排位赛。第

二阶段排位赛采用交叉淘汰赛制，决出男、女子组 1-8 名。

（四）运动员报名后无法参赛的，须向组委会提出书面

申请，说明理由，并由所在单位确认（盖章）后方可弃权。

未经组委会确认的弃权行为视为无故弃权，该运动员参赛项

目队伍不得参加“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的评选，并由组

委会通报。已报名的运动队（集体项目）不得弃权，违者按

罢赛论处，并由组委会通报。

（五）裁判员及仲裁委员在组委会的指导监督下，由单

项竞赛委员会统一调派，执裁人员应严格遵守《体育竞赛裁

判员管理办法》（国家体育总局 21 号令）的规定，同时裁

判员不可兼任各代表团（代表队）的任何职位（包括领队、

主教练、助理教练等）。

七、录取名次

各组别均录取前八名给予奖励，报名队伍数少于 8 支的

按实际队伍数录取。

八、奖项设置

（一）授予各组别前三名的队伍奖杯、奖牌（冠、亚、

季军）及证书；授予各组别第四至八名的队伍奖杯、证书。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按参赛队每 5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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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5 队）以下评选 1 队，10 队（含 10 队）以下评选 2 队，

15 队（含 15 队）以下评选 3 队，16 队以上评选 4 队。

（三）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员”奖：按各队报名人

数 10:1 比例评选。

（四）设“优秀裁判员”奖：按裁判员参加人数 10:1

比例评选。

（五）设“优秀教练员”奖：按竞赛规程教练员规定参

加人数 3：1 比例评选（具体名单以各参赛单位按竞赛规程

核定教练员人数数量参加评选）。

九、兴奋剂检查和性别检查

（一）具体办法遵照国务院颁发的《反兴奋剂条例》和

国家体育总局的有关规定以及第十届十运会的有关规定执

行（具体办法另行制定）。凡违反者，取消参赛资格、比赛

成绩以及个人、代表队及所属代表团体育道德风尚奖的评选

资格。

（二）凡不能确定男、女性别者，取消参赛资格。

十、报名和报到要求

（一）报名分两次进行，第一次为预报名（2020 年 4 月

13 日—24 日）；第二次为正式报名（2020 年 5 月 18 日—29

日），具体要求如下：

1.各单位须填写《深圳市第十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参赛

预报名表》（附件），并将报名表电子版及加盖公章的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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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 件于 4 月 24 日 18:00 前发 送至组 委会邮 箱：

qunti@wtl.sz.gov.cn，报名联系电话：83792617。报名以

组委会邮箱收件时间排序，先报先得，报满截止；代表团享

有优先报名权。

2.各单位经组委会预报名初审确认后，方可进行正式报

名。正式报名须填写《深圳市第十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三人

篮球项目比赛报名表》（附件），并将报名表电子版及加盖

公章的报名表、保险证明、健康证明等详细报名资料原件于

5 月 29 日 18:00 前报送深圳市篮球协会（福田区笋岗西路

2008 号体育大厦 6 楼 601 室），联系人：王路宽，联系电话：

13728721705，邮箱：szba_szba@163.com。

（二）组委会将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官网对参

赛运动员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自公示起 5 个工作日。

（三）联席会议及各参赛单位（队伍）报到日期，另行

通知。

（四）各运动队食宿、交通自理。

十一、赛风赛纪

（一）各代表团对运动员资格、年龄提出异议的，须遵

循“谁举报、谁举证”的原则，并在联席会议前提出申请，

赛期内不予受理投诉。

（二）无故停赛达 10 分钟，经临场裁判长劝说无效，

按罢赛处理，当场比赛为负，全部比赛名次列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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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弄虚作假、冒名顶替、停赛罢赛、无故弃权、

扰乱赛场等违反赛风赛纪者的，视情节轻重按照有关管理规

定予以处罚。

（四）对无故弃权弃赛现象，取消对领队教练员优秀奖

项评比，视情节轻重按照有关管理规定予以处罚。

（五） 围攻、谩骂、推打裁判员和工作人员，取消该

队参赛资格，视情节轻重按照有关管理规定予以处罚。

十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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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第十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

羽毛球项目竞赛规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深圳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协办单位：深圳市羽毛球协会

二、竞赛日期及地点

日期：2020 年 6 月－12 月

地点：待定

三、参赛单位

国家、广东省驻深单位，在深高校；市直各局（委、办）、

行业协会、企业；各区（新区）、深汕特别合作区。

四、竞赛项目

羽毛球：混合团体赛

五、参赛办法

（一）参赛资格

1.参赛人员应具备下列任一条件：

（1）深圳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户籍居民；

（2）持有深圳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居住证且在本

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连续缴纳社保满 12 个月（截止到

2020 年 3 月）的其他人士；



29

（3）持有深圳市（含深汕合作区）学籍的在校学生。

2.参赛人员年龄应在 18 至 65 周岁（1955 年 1 月 1 日至

2001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3.现役运动员不得报名参赛，退役运动员需退役满两年

方可报名参赛。每支队伍允许一名退役专业运动员（专业指

在国家体育总局乒乓球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及国家体委注

册过的运动员，对于港/澳/台、海外等不在国家体育总局乒

乓球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进行注册管理的国内选手，凡代表

该地区参加过奥运会、亚运会、世锦赛、苏迪曼杯、汤尤杯

及世界羽联组织的超级系列赛〔包括大师杯、大师赛、超级

赛等〕的，都算专业运动员）上场参加男双或混双比赛。

（二）每个单位只能报一支队伍参赛，一名运动员只能

代表一个单位参赛。限报 32 支队，报满截止；代表团享有

优先报名权。

（三）参赛队伍设定：领队 1 名、教练 1 名（教练可兼

运动员，报名时须在运动员名单中注明），每支队伍报名人

数上限为 9 人（含领队教练），不得兼项，报名成功后，不

得再修改。

（四）本赛事不接受报名资格外的选手报名，各队伍报

名不得弄虚作假；公示期间欢迎公众对参赛者资格进行监

督，对违反规定者可举报；对弄虚作假的参赛队伍，组委会

有权取消其参赛资格及该参赛队伍所有比赛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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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赛队伍名称必须与单位公章名称统一或使用简

称，未符合要求，赛事组委会有权要求更改队名或取消球队

参赛资格。

（六）参赛运动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健康证明由各代

表团或代表队负责办理，运动员须经区级以上（含区级）医

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各参赛单位必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

购买比赛期间（含报到、离会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并向赛事组委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及健康证明，如

未能提供该两项（原件）凭证者，不予参赛。

六、竞赛办法

（一）采用中国羽协审定的最新《羽毛球竞赛规则》。

比赛出场顺序：混合双打、男子单打、男子双打。

（二）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分组单循环赛，每场比赛须打满三盘，每小

组前两名出线；

第二阶段：采用淘汰赛加附加赛决出前八名。先胜 2 盘

的队为胜队。

（三）记分方法：按照《羽毛球竞赛规则》的计分办法

执行。

（四）如遇运动员连场，允许运动员有 5 分钟的休息。

（五）裁判长有权根据比赛实际情况调整比赛场序及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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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团体赛名单交换办法：团体赛第一轮第一个团体

比赛的交换名单时间为：“第一次裁判长，领队、教练联席

会后”即刻进行。第二个团体赛名单交换时间为上一团体比

赛结束前 20 分钟进行，逾期未交名单的队视为该次比赛弃

权。

（七）参赛队员比赛期间必须随身携带身份证件或其他

证明身份的有效证件，以备查验，否则按照弃权处理。

（八）伤病处理：临场比赛时出现运动员受伤，判断能

否继续余下的比赛除运动员要求医治外，大会医生将给予最

后的诊断建议并报裁判长。

（九）弃权和罢赛

1.弃权：在一场比赛进行中，运动员凡因伤病或其它原

因不能继续比赛者按该场比赛弃权论，弃权一方所得分数有

效。一场比赛，运动员迟到 10 分钟者，判该运动员该场比

赛弃权。在一次团体比赛中出现两场弃权的队伍，视作该次

团体比赛弃权。

2.罢赛：比赛中运动员应服从裁判，有异议时，可通过

临场裁判员向裁判长反映，对裁判长的裁决仍有异议者，可

由领队向组委会提出口头和书面申诉。运动员或参赛队伍不

论何原因造成比赛无法进行或比赛中断、临赛前拒绝出场、

赛后拒绝领奖等，超过 5 分钟者（经劝解说服教育工作后计

算时间）示为罢赛。赛场一旦出现罢赛运动员或参赛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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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有权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处罚。

3.各参赛队伍认真组织参赛。为了严肃赛风赛纪，保证

比赛顺利进行，对在比赛中有弄虚作假、无理取闹、拖延比

赛、干扰比赛、罢赛等行为的参赛队伍及运动员，将根据羽

毛球竞赛规则及本次比赛竞赛规程的有关规定取消本次比

赛资格、比赛成绩，乃至禁止参赛等处罚。

（十）运动员报名后无法参赛的，须向组委会提出书面

申请，说明理由，并由所在单位确认（盖章）后方可弃权。

未经组委会确认的弃权行为视为无故弃权，该运动员参赛项

目队伍不得参加“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的评选，并由组

委会通报。已报名的运动队（集体项目）不得弃权，违者按

罢赛论处，并由组委会通报。

（十一）裁判员及仲裁委员在组委会的指导监督下，由

单项竞赛委员会统一调派，执裁人员应严格遵守《体育竞赛

裁判员管理办法》（国家体育总局 21 号令）的规定，同时

裁判员不可兼任各代表团（代表队）的任何职位（包括领队、

主教练、助理教练等）。

（十二）比赛用球、服装

1.比赛用球：组委会提供。

2.比赛服装：由参赛单位统一服装（背后印有统一的队

名）。

七、录取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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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前八名给予奖励，报名队伍数少于 8 支的按实际队

伍数录取。

八、奖项设置

（一）授予前三名的队伍奖杯、奖牌（冠、亚、季军）

及证书；授予第四至八名的队伍奖杯、证书。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按参赛队每 5 队

（含 5 队）以下评选 1 队，10 队（含 10 队）以下评选 2 队，

15 队（含 15 队）以下评选 3 队，16 队以上评选 4 队。

（三）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员”奖：按各队报名人

数 10:1 比例评选。

（四）设“优秀裁判员”奖：按裁判员参加人数 10:1

比例评选。

（五）设“优秀教练员”奖：按竞赛规程教练员规定参

加人数 3：1 比例评选（具体名单以各参赛单位按竞赛规程

核定教练员人数数量参加评选）。

九、兴奋剂检查和性别检查

（一）具体办法遵照国务院颁发的《反兴奋剂条例》和

国家体育总局的有关规定以及第十届十运会的有关规定执

行（具体办法另行制定）。凡违反者，取消参赛资格、比赛

成绩以及个人、代表队及所属代表团体育道德风尚奖的评选

资格。

（二）凡不能确定男、女性别者，取消参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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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报名和报到要求

（一）报名分两次进行，第一次为预报名（2020 年 4 月

13 日—24 日）；第二次为正式报名（2020 年 5 月 18 日—29

日），具体要求如下：

1.各单位须填写《深圳市第十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参赛

预报名表》（附件），并将报名表电子版及加盖公章的报名

表 扫 描 件 于 4 月 24 日 18:00 前 发 送 至 邮 箱 ：

qunti@wtl.sz.gov.cn，报名联系电话：83792617。报名以

组委会邮箱收件时间排序，先报先得，报满截止；代表团享

有优先报名权。

2.各单位经组委会预报名初审确认后，方可进行正式报

名。正式报名须填写《深圳市第十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羽毛

球项目比赛报名表》（附件），并将报名表电子版及加盖公

章的报名表、保险证明、健康证明等详细报名资料原件于 5

月 29 日 18:00 前报送深圳市羽毛球协会（地址：深圳市南

山区科技中三路海王银河科技大厦 5 楼商协汇），联系人：

李维柱，联系电话：18988772048，邮箱：121383645@qq.com。

（二）组委会将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官网对参

赛运动员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自公示起 5 个工作日。

（三）联席会议及各参赛单位（队伍）报到日期，另行

通知。

（四）各运动队食宿、交通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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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赛风赛纪

（一）申诉

1.比赛申诉。本赛事参照《世界羽联最新羽毛球竞赛规

则》执行，运动员可向当值裁判员申诉，领队或教练可向裁

判长申诉。

2.比赛申诉不得延误比赛的正常进行，对于经申诉调解

后仍不服从判罚的运动员或运动队伍，当值裁判员将按照

《羽毛球竞赛规则》的相关条款进行处罚。

3.资格申诉。组委会将在深圳市羽毛球羽毛球协会公众

号对报名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三天。如在公示有效期

内对各队伍的运动员资格有异议，可向组委会提出申诉，超

过此期限，各队不得就运动员资格进行投诉。投诉人必须实

名投诉，投诉内容必须具体人，不符合哪条规程的内容，书

面提交给组委会，否则，组委会有权不接受投诉，同时交纳

保证金 500 元（每投诉一支队伍），如果投诉成立退回保证

金，如果不成立，组委会没收保证金。仲裁委员会对资格申

诉必须做到一诉一回应。

4.当值裁判长的裁决为比赛的最终裁决。

（二）仲裁委员会

本次比赛设仲裁委员会，由赛事组委会相关人员组成，

负责比赛前对各队伍参赛运动员资格的申诉，负责比赛裁决

中有关赛事技术争议方面的申诉；本次比赛裁判长、编排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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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员由赛事组委会选派。

（三）纪律委员会

本次比赛设纪律委员会，根据本规程，负责处理竞赛活

动中的重大违纪违规事件，由组委会指派的委员组成。

（四）违反体育道德行为的处罚

1.对于比赛中出现的运动员或教练员不服从裁判判决，

出言不逊、恐吓辱骂裁判等各种违反体育道德的行为，除按

羽毛球竞赛规则进行判罚外，还将对个人进行禁赛处理，并

视情节扣除其所在分赛区本轮比赛相应积分（具体分值由仲

裁委确定），取消对领队教练员优秀奖项评比，视情节轻重

按照有关管理规定予以处罚。

2.对于比赛中出现的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等各种违反体

育道德的行为，经组委会确认后将取消该参赛队本次比赛的

参赛资格，给予本杯赛事禁赛 2 年的处罚，并予以公开通报

批评。

十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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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第十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

乒乓球项目竞赛规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深圳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协办单位：深圳市乒乓球协会

二、竞赛日期及地点

日期：2020 年 6 月－12 月

地点：待定

三、参赛单位

国家、广东省驻深单位，在深高校；市直各局（委、办）、

行业协会、企业；各区（新区）、深汕特别合作区。

四、竞赛项目

乒乓球：混合团体赛

五、参赛办法

（一）参赛资格

1.参赛人员应具备下列任一条件：

（1）深圳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户籍居民；

（2）持有深圳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居住证且在本

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连续缴纳社保满 12 个月（截止到

2020 年 3 月）的其他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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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持有深圳市（含深汕合作区）学籍的在校学生。

2.参赛人员年龄应在 18 至 65 周岁（1955 年 1 月 1 日至

2001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3.现役运动员不得报名参赛，退役运动员需退役满两年

方可报名参赛。

（二）每个单位只能报一支队伍参赛，一名运动员只能

代表一个单位参赛。限报 32 支队，报满截止；代表团享有

优先报名权。

（三）组队要求：领队一名，教练一名，队员 4-8 人（必

须有 1 女队员，参赛队员可兼任教练）。

（四）参赛运动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健康证明由各代

表团或代表队负责办理，运动员须经区级以上（含区级）医

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各参赛单位必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

购买比赛期间（含报到、离会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并向赛事组委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及健康证明，如

未能提供该两项（原件）凭证者，不予参赛。

六、竞赛办法

（一）除规程特殊规定外，均采用中国乒乓球协会最新

审定的《乒乓球竞赛规则》。

（二）混合团体赛

1.比赛不设种子选手，出场顺序为（每个参赛运动员只

能参加一次单打，一次双打）:男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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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打（男女不限）

女单

男单

双打（男女不限）

2.比赛为 32 支队，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分

八个小组进行循环赛，每组 4 支队，每场五盘三胜，每盘三

局两胜；第二阶段采用交叉淘汰及附加赛决出前八名。

3.比赛不足 32 支队时，由承办单位另行决定赛制。

（三）比赛服装要求

1.运动员必须着乒乓球服上场比赛，主体不能白色。

2.比赛双方服装颜色应有区别，各运动员至少各自有两

种以上不同色系的比赛服装。

（四）比赛用球：使用双鱼白色 V40+三星球。

（五）超出比赛时间十分钟未到比赛场地视为弃权处

理。

（六）运动员报名后无法参赛的，须向组委会提出书面

申请，说明理由，并由所在单位确认（盖章）后方可弃权。

未经组委会确认的弃权行为视为无故弃权，该运动员参赛项

目队伍不得参加“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的评选，并由组

委会通报。已报名的运动队（集体项目）不得弃权，违者按

罢赛论处，并由组委会通报。

（七）裁判员及仲裁委员在组委会的指导监督下，由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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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竞赛委员会统一调派，执裁人员应严格遵守《体育竞赛裁

判员管理办法》（国家体育总局 21 号令）的规定，同时裁

判员不可兼任各代表团（代表队）的任何职位（包括领队、

主教练、助理教练等）。

七、录取名次

录取前八名给予奖励（报名队伍数少于 8 支的按实际队

伍数录取）。

八、奖项设置

（一）授予前三名的队伍奖杯、奖牌（冠、亚、季军）

及证书；授予第四至八名的队伍奖杯、证书。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按参赛队每 5 队

（含 5 队）以下评选 1 队，10 队（含 10 队）以下评选 2 队，

15 队（含 15 队）以下评选 3 队，16 队以上评选 4 队。

（三）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员”奖：按各队报名人

数 10:1 比例评选。

（四）设“优秀裁判员”奖：按裁判员参加人数 10:1

比例评选。

（五）设“优秀教练员”奖：按竞赛规程教练员规定参

加人数 3：1 比例评选（具体名单以各参赛单位按竞赛规程

核定教练员人数数量参加评选）。

九、兴奋剂检查和性别检查

（一）具体办法遵照国务院颁发的《反兴奋剂条例》和



41

国家体育总局的有关规定以及第十届十运会的有关规定执

行（具体办法另行制定）。凡违反者，取消参赛资格、比赛

成绩以及个人、代表队及所属代表团体育道德风尚奖的评选

资格。

（二）凡不能确定男、女性别者，取消参赛资格。

十、报名和报到要求

（一）报名分两次进行，第一次为预报名（2020 年 4 月

13 日—24 日）；第二次为正式报名（2020 年 5 月 18 日—29

日），具体要求如下：

1.各单位须填写《深圳市第十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参赛

预报名表》（附件），并将报名表电子版及加盖公章的报名

扫描 件于 4 月 24 日 18:00 前发 送至组 委会邮 箱：

qunti@wtl.sz.gov.cn，报名联系电话：83792617。报名以

组委会邮箱收件时间排序，先报先得，报满截止；代表团享

有优先报名权。

2.各单位经组委会预报名初审确认后，方可进行正式报

名。正式报名须填写《深圳市第十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乒乓

球项目比赛报名表》（附件），并将报名表电子版及加盖公

章的报名表、保险证明、健康证明等详细报名资料原件于 5

月 29 日 18:00 前报送深圳市乒乓球协会，联系人：张女士

18902832237/王先生 13149940447。

（二）组委会将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官网对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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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运动员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自公示起 5 个工作日。

（三）联席会议及各参赛单位（队伍）报到日期，另行

通知。

（四）各运动队食宿、交通自理。

十一、赛风赛纪

（一）各代表团对运动员资格、年龄提出异议的，须遵

循“谁举报、谁举证”的原则，并在联席会议前提出申请，

赛期内不予受理投诉。

（二）比赛期间对赛事组织、裁判员判罚、赛风赛纪方

面有异议的，可按竞赛规程规定提出申诉。

（三）对弄虚作假、冒名顶替、停赛罢赛、无故弃权、

扰乱赛场等违反赛风赛纪者的，视情节轻重按照有关管理规

定予以处罚。

（四）对无故弃权弃赛现象，取消对领队教练员优秀奖

项评比，视情节轻重按照有关管理规定予以处罚。

十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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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第十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

三棋（围棋）项目竞赛规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深圳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协办单位：深圳市棋类协会

二、竞赛日期及地点

日期：2020 年 6 月－12 月

地点：待定

三、参赛单位

国家、广东省驻深单位，在深高校；市直各局（委、办）、

行业协会、企业；各区（新区）、深汕特别合作区。

四、竞赛项目

围棋：成人组（录取个人成绩和团体成绩）

青少年组（录取个人成绩和团体成绩）

五、参赛办法

（一）参赛资格

1.参赛人员应具备下列任一条件：

（1）深圳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户籍居民；

（2）持有深圳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居住证且在本

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连续缴纳社保满 12 个月（截止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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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的其他人士；

（3）持有深圳市（含深汕合作区）学籍的在校学生。

2.各组别参赛人员年龄要求：

（1）青年组（8—18 周岁）：2002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出生者；

（2）成年组（19—60 周岁）：1960 年 1 月 1 日至 2001

年 12 月 31 日出生者；

3.现役运动员不得报名参赛，退役运动员需退役满两年

方可报名参赛。

（二）每个组别各单位只能报一支队伍（每队可报领队

1 人、教练 1 人，运动员 3-6 人，运动员不得少于 3 人）参

赛。每个组别限报 100 人，报满截止；代表团享有优先报名

权。

（三）一名运动员只能代表一个单位参赛，每名运动员

最多只能参加两个棋类小项的比赛。

（四）参赛运动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健康证明由各代

表团或代表队负责办理，运动员须经区级以上（含区级）医

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各参赛单位必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

购买比赛期间（含报到、离会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并向赛事组委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及健康证明，如

未能提供该两项（原件）凭证者，不予参赛。

六、竞赛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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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围棋竞赛规

则》执行。

（1）比赛根据报名人数设置 5-7 轮比赛。采用围棋积

分编排软件编排，比赛先后手以电脑编排为准；

（2）用时：每方 60 分钟包干，超时判负；

（3）比赛成绩最终排名依据：积分、对手分、累进分、

逐轮递减法；

（4）各轮迟到 15 分钟算弃权。累计弃权两轮则取消比

赛成绩；

（5）采用腾讯野狐围棋 APP 拍照数子功能进行终局数

子。如对拍照数子判定的结果有异议，选手应当场向裁判提

出申请，由裁判员对终局进行拍照留存之后，进行人工数子；

（6）参赛选手在赛场内严禁使用手机、Ipad、耳机等

电子设备。手机如需带入赛场必须设置为静音状态。违反此

条规定者将被判罚警告一次。一局中连续两次被判警告则该

局判负；

（7）对于争议对局，首先由裁判长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判断。如确无法判定时，则由双方抽签决定胜负；

（8）裁判长拥有比赛的最终裁决权。

（二）本竞赛规程总则设定的竞赛项目，若报名人数不

足 3 人时则取消该项目的比赛。报名参赛的团体单位不足 3

个时取消团体成绩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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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运动员报名后无法参赛的，须向组委会提出书面

申请，说明理由，并由所在单位确认（盖章）后方可弃权。

未经组委会确认的弃权行为视为无故弃权，该运动员参赛项

目队伍不得参加“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的评选，并由组

委会通报。已报名的运动队（集体项目）不得弃权，违者按

罢赛论处，并由组委会通报。

（四）裁判员及仲裁委员在组委会的指导监督下，由单

项竞赛委员会统一调派，执裁人员应严格遵守《体育竞赛裁

判员管理办法》（国家体育总局 21 号令）的规定，同时裁

判员不可兼任各代表团（代表队）的任何职位（包括领队、

主教练、助理教练等）。

七、录取名次

（一）个人成绩：各组别录取前八名；参赛人数不足 8

人时，按照 N-1 录取。

（二）团体成绩：录取前八名；参赛团体不足 8 个时，

按照 N-1 录取。

（三）团体成绩计算按照各团体成绩最好的 3 名选手名

次相加，相加之和数字小则列前。各单位参赛队员人数不足

3 人时，不予录取团体成绩。

八、奖项设置

（一）授予各组别前三名的个人奖杯、奖牌（冠、亚、

季军）及证书；授予第四至八名的个人奖杯、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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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授予团体前八名的队伍奖杯。

（三）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按参赛队每 5 队

（含 5 队）以下评选 1 队，10 队（含 10 队）以下评选 2 队，

15 队（含 15 队）以下评选 3 队，16 队以上评选 4 队。

（四）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员”奖：按报名人数 10:1

比例评选。

（五）设“优秀裁判员”奖：按裁判员人数 10:1 比例

评选。

（六）设“优秀教练员”奖：按竞赛规程教练员规定参

加人数 3：1 比例评选（具体名单以各参赛单位按竞赛规程

核定教练员人数数量参加评选）。

九、兴奋剂检查和性别检查

（一）具体办法遵照国务院颁发的《反兴奋剂条例》和

国家体育总局的有关规定以及第十届十运会的有关规定执

行（具体办法另行制定）。凡违反者，取消参赛资格、比赛

成绩以及个人、代表队及所属代表团体育道德风尚奖的评选

资格。

（二）凡不能确定男、女性别者，取消参赛资格。

十、报名和报到要求

（一）报名分两次进行，第一次为预报名（2020 年 4 月

13 日—24 日）；第二次为正式报名（2020 年 5 月 18 日—29

日），具体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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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单位须填写《深圳市第十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参赛

预报名表》（附件），并将报名表电子版及加盖公章的报名

扫描 件于 4 月 24 日 18:00 前发 送至组 委会邮 箱：

qunti@wtl.sz.gov.cn，报名联系电话：83792617。报名以

组委会邮箱收件时间排序，先报先得，报满截止；代表团享

有优先报名权。

2.各单位经组委会预报名初审确认后，方可进行正式报

名。正式报名须填写《深圳市第十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三棋

项目比赛报名表》（附件），并将报名表电子版及加盖公章

的报名表、保险证明、健康证明等详细报名资料原件于 5 月

29 日 18:00 前报送深圳市棋类协会（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彩

福大厦汇福阁 15H），联系人：曾卡谊，联系电话：

13554820806，邮箱：362538447@qq.com。

（二）组委会将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官网对参

赛运动员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自公示起 5 个工作日。

（三）联席会议及各参赛单位（队伍）报到日期，另行

通知。

（四）各运动队食宿、交通自理。

十一、赛风赛纪

（一）各代表团对运动员资格、年龄提出异议的，须遵

循“谁举报、谁举证”的原则，并在联席会议前提出申请，

赛期内不予受理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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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赛期间对赛事组织、裁判员判罚、赛风赛纪方

面有异议的，可按竞赛规程规定提出申诉。

（三）对弄虚作假、冒名顶替、停赛罢赛、无故弃权、

扰乱赛场等违反赛风赛纪者的，视情节轻重按照有关管理规

定予以处罚。

（四）对无故弃权弃赛现象，取消对领队教练员优秀奖

项评比，视情节轻重按照有关管理规定予以处罚。

十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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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第十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

三棋（象棋）项目竞赛规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深圳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协办单位：深圳市棋类协会

二、竞赛日期及地点

日期：2020 年 6 月－12 月

地点：待定

三、参赛单位

国家、广东省驻深单位，在深高校；市直各局（委、办）、

行业协会、企业；各区（新区）、深汕特别合作区。

四、竞赛项目及分组

象棋：成人组（录取个人成绩和团体成绩）

青少年组（录取个人成绩和团体成绩）

五、参赛办法

（一）参赛资格

1.参赛人员应具备下列任一条件：

（1）深圳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户籍居民；

（2）持有深圳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居住证且在本

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连续缴纳社保满 12 个月（截止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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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的其他人士；

（3）持有深圳市（含深汕合作区）学籍的在校学生。

2.各组别参赛人员年龄要求：

（1）青年组（8—18 周岁）：2002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出生者；

（2）成年组（19—60 周岁）：1960 年 1 月 1 日至 2001

年 12 月 31 日出生者；

3.现役运动员不得报名参赛，退役运动员需退役满两年

方可报名参赛。

（二）每个组别各单位只能报一支队伍（每队可报领队

1 人、教练 1 人，运动员 3-6 人，运动员不得少于 3 人）参

赛。每个组别限报 100 人，报满截止；代表团享有优先报名

权。

（三）一名运动员只能代表一个单位参赛，每名运动员

最多只能参加两个棋类小项的比赛。

（四）参赛运动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健康证明由各代

表团或代表队负责办理，运动员须经区级以上（含区级）医

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各参赛单位必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

购买比赛期间（含报到、离会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并向赛事组委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及健康证明，如

未能提供该两项（原件）凭证者，不予参赛。

六、竞赛办法



52

（一）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象棋竞赛规

则（2011）》执行。

（1）比赛根据报名人数设置 5-7 轮比赛。采用电脑编

排软件编排，比赛先后手以电脑编排为准；

（2）每局棋每方 30 分钟+10 秒；

（3）比赛成绩最终排名依据：积分、对手分、赢棋数、

逐轮递减法；

（4）各轮迟到 15 分钟算弃权。累计弃权两轮以上（含

两轮）则取消比赛资格和成绩；

（5）参赛选手在赛场内严禁使用手机、Ipad、耳机等

电子设备。手机如需带入赛场必须设置为静音状态。违反此

条规定者将被判罚警告一次。一局中连续两次被判警告则该

局判负；

（6）对于争议对局，首先由裁判长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判断。如确无法判定时，则由双方抽签决定胜负；

（7）裁判长拥有比赛的最终裁决权。

（二）本竞赛规程总则设定的竞赛项目，若报名人数不

足 3 人时则取消该项目的比赛。报名参赛的团体单位不足 3

个时取消团体成绩设置。

（三）运动员报名后无法参赛的，须向组委会提出书面

申请，说明理由，并由所在单位确认（盖章）后方可弃权。

未经组委会确认的弃权行为视为无故弃权，该运动员参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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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队伍不得参加“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的评选，并由组

委会通报。已报名的运动队（集体项目）不得弃权，违者按

罢赛论处，并由组委会通报。

（四）裁判员及仲裁委员在组委会的指导监督下，由单

项竞赛委员会统一调派，执裁人员应严格遵守《体育竞赛裁

判员管理办法》（国家体育总局 21 号令）的规定，同时裁

判员不可兼任各代表团（代表队）的任何职位（包括领队、

主教练、助理教练等）。

七、录取名次

（一）个人成绩：各组别录取前八名；参赛人数不足 8

人时，按照 N-1 录取。

（二）团体成绩：录取前八名；参赛团体不足 8 个时，

按照 N-1 录取。

（三）团体成绩计算按照各团体成绩最好的 3 名选手名

次相加，相加之和数字小则列前。各单位参赛队员人数不足

3 人时，不予录取团体成绩。

八、奖项设置

（一）授予各组别前三名的个人奖杯、奖牌（冠、亚、

季军）及证书；授予第四至八名的个人奖杯、证书。

（二）授予团体前八名的队伍奖杯。

（三）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按参赛队每 5 队

（含 5 队）以下评选 1 队，10 队（含 10 队）以下评选 2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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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队（含 15 队）以下评选 3 队，16 队以上评选 4 队。

（四）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员”奖：按报名人数 10:1

比例评选。

（五）设“优秀裁判员”奖：按裁判员人数 10:1 比例

评选。

（六）设“优秀教练员”奖：按竞赛规程教练员规定参

加人数 3：1 比例评选（具体名单以各参赛单位按竞赛规程

核定教练员人数数量参加评选）。

九、兴奋剂检查和性别检查

（一）具体办法遵照国务院颁发的《反兴奋剂条例》和

国家体育总局的有关规定以及第十届十运会的有关规定执

行（具体办法另行制定）。凡违反者，取消参赛资格、比赛

成绩以及个人、代表队及所属代表团体育道德风尚奖的评选

资格。

（二）凡不能确定男、女性别者，取消参赛资格。

十、报名和报到要求

（一）报名分两次进行，第一次为预报名（2020 年 4 月

13 日—24 日）；第二次为正式报名（2020 年 5 月 18 日—29

日），具体要求如下：

1.各单位须填写《深圳市第十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参赛

预报名表》（附件），并将报名表电子版及加盖公章的报名

扫描 件于 4 月 24 日 18:00 前发 送至组 委会邮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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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nti@wtl.sz.gov.cn，报名联系电话：83792617。报名以

组委会邮箱收件时间排序，先报先得，报满截止；代表团享

有优先报名权。

2.各单位经组委会预报名初审确认后，方可进行正式报

名。正式报名须填写《深圳市第十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三棋

项目比赛报名表》（附件），并将报名表电子版及加盖公章

的报名表、保险证明、健康证明等详细报名资料原件于 5 月

29 日 18:00 前报送深圳市棋类协会（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彩

福大厦汇福阁 15H），联系人：曾卡谊，联系电话：

13554820806，邮箱：362538447@qq.com。

（二）组委会将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官网对参

赛运动员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自公示起 5 个工作日。

（三）联席会议及各参赛单位（队伍）报到日期，另行

通知。

（四）各运动队食宿、交通自理。

十一、赛风赛纪

（一）各代表团对运动员资格、年龄提出异议的，须遵

循“谁举报、谁举证”的原则，并在联席会议前提出申请，

赛期内不予受理投诉。

（二）比赛期间对赛事组织、裁判员判罚、赛风赛纪方

面有异议的，可按竞赛规程规定提出申诉。

（三）对弄虚作假、冒名顶替、停赛罢赛、无故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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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乱赛场等违反赛风赛纪者的，视情节轻重按照有关管理规

定予以处罚。

（四）对无故弃权弃赛现象，取消对领队教练员优秀奖

项评比，视情节轻重按照有关管理规定予以处罚。

十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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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第十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

三棋（国际象棋）项目竞赛规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深圳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协办单位：深圳市棋类协会

二、竞赛日期及地点

日期：2020 年 6 月－12 月

地点：待定

三、参赛单位

国家、广东省驻深单位，在深高校；市直各局（委、办）、

行业协会、企业；各区（新区）、深汕特别合作区。

四、竞赛项目

国际象棋：成人组（录取个人成绩和团体成绩）

青少年组（录取个人成绩和团体成绩）

五、参赛办法

（一）参赛资格

1.参赛人员应具备下列任一条件：

（1）深圳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户籍居民；

（2）持有深圳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居住证且在本

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连续缴纳社保满 12 个月（截止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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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的其他人士；

（3）持有深圳市（含深汕合作区）学籍的在校学生。

2.各组别参赛人员年龄要求：

（1）青年组（8—18 周岁）：2002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出生者；

（2）成年组（19—60 周岁）：1960 年 1 月 1 日至 2001

年 12 月 31 日出生者；

3.现役运动员不得报名参赛，退役运动员需退役满两年

方可报名参赛。

（二）每个组别各单位只能报一支队伍（每队可报领队

1 人、教练 1 人，运动员 3-6 人，运动员不得少于 3 人）参

赛。每个组别限报 100 人，报满截止；代表团享有优先报名

权。

（三）一名运动员只能代表一个单位参赛，每名运动员

最多只能参加两个棋类小项的比赛。

（四）参赛运动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健康证明由各代

表团或代表队负责办理，运动员须经区级以上（含区级）医

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各参赛单位必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

购买比赛期间（含报到、离会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并向赛事组委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及健康证明，如

未能提供该两项（原件）凭证者，不予参赛。

六、竞赛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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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国际象棋竞

赛规则》执行。

（1）比赛根据报名人数设置 5-7 轮比赛。采用国际象

棋瑞士积分制编排软件编排，比赛先后手以电脑编排为准；

（2）用时：每局棋每方 30 分钟+10 秒；

（3）比赛成绩最终排名依据：积分、对手分、累进分、

逐轮递减法；

（4）各轮迟到 15 分钟算弃权。累计弃权两轮以上（含

两轮）则取消比赛资格和成绩；

（5）参赛选手在赛场内严禁使用手机、Ipad、耳机等

电子设备。手机如需带入赛场必须设置为静音状态。违反此

条规定者将被判罚警告一次。一局中连续两次被判警告则该

局判负；

（6）对于争议对局，首先由裁判长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判断。如确无法判定时，则由双方抽签决定胜负；

（7）裁判长拥有比赛的最终裁决权。

（二）本竞赛规程总则设定的竞赛项目，若报名人数不

足 3 人时则取消该项目的比赛。报名参赛的团体单位不足 3

个时取消团体成绩设项。

（三）运动员报名后无法参赛的，须向组委会提出书面

申请，说明理由，并由所在单位确认（盖章）后方可弃权。

未经组委会确认的弃权行为视为无故弃权，该运动员参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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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队伍不得参加“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的评选，并由组

委会通报。已报名的运动队（集体项目）不得弃权，违者按

罢赛论处，并由组委会通报。

（四）裁判员及仲裁委员在组委会的指导监督下，由单

项竞赛委员会统一调派，执裁人员应严格遵守《体育竞赛裁

判员管理办法》（国家体育总局 21 号令）的规定，同时裁

判员不可兼任各代表团（代表队）的任何职位（包括领队、

主教练、助理教练等）。

七、录取名次

（一）个人成绩：各组别录取前八名；参赛人数不足 8

人时，按照 N-1 录取。

（二）团体成绩：录取前八名；参赛团体不足 8 个时，

按照 N-1 录取。

（三）团体成绩计算按照各团体成绩最好的 3 名选手名

次相加，相加之和数字小则列前。各单位参赛队员人数不足

3 人时，不予录取团体成绩。

八、奖项设置

（一）授予各组别前三名的个人奖杯、奖牌（冠、亚、

季军）及证书；授予第四至八名的个人奖杯、证书。

（二）授予团体前八名的队伍奖杯。

（三）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按参赛队每 5 队

（含 5 队）以下评选 1 队，10 队（含 10 队）以下评选 2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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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队（含 15 队）以下评选 3 队，16 队以上评选 4 队。

（四）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员”奖：按报名人数 10:1

比例评选。

（五）设“优秀裁判员”奖：按裁判员人数 10:1 比例

评选。

（六）设“优秀教练员”奖：按竞赛规程教练员规定参

加人数 3：1 比例评选（具体名单以各参赛单位按竞赛规程

核定教练员人数数量参加评选）。

九、兴奋剂检查和性别检查

（一）具体办法遵照国务院颁发的《反兴奋剂条例》和

国家体育总局的有关规定以及第十届十运会的有关规定执

行（具体办法另行制定）。凡违反者，取消参赛资格、比赛

成绩以及个人、代表队及所属代表团体育道德风尚奖的评选

资格。

（二）凡不能确定男、女性别者，取消参赛资格。

十、报名和报到要求

（一）报名分两次进行，第一次为预报名（2020 年 4 月

13 日—24 日）；第二次为正式报名（2020 年 5 月 18 日—29

日），具体要求如下：

1.各单位须填写《深圳市第十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参赛

预报名表》（附件），并将报名表电子版及加盖公章的报名

扫描 件于 4 月 24 日 18:00 前发 送至组 委会邮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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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nti@wtl.sz.gov.cn，报名联系电话：83792617。报名以

组委会邮箱收件时间排序，先报先得，报满截止；代表团享

有优先报名权。

2.各单位经组委会预报名初审确认后，方可进行正式报

名。正式报名须填写《深圳市第十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三棋

项目比赛报名表》（附件），并将报名表电子版及加盖公章

的报名表、保险证明、健康证明等详细报名资料原件于 5 月

29 日 18:00 前报送深圳市棋类协会（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彩

福大厦汇福阁 15H），联系人：曾卡谊，联系电话：

13554820806，邮箱：362538447@qq.com。

（二）组委会将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官网对参

赛运动员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自公示起 5 个工作日。

（三）联席会议及各参赛单位（队伍）报到日期，另行

通知。

（四）各运动队食宿、交通自理。

十一、赛风赛纪

（一）各代表团对运动员资格、年龄提出异议的，须遵

循“谁举报、谁举证”的原则，并在联席会议前提出申请，

赛期内不予受理投诉。

（二）比赛期间对赛事组织、裁判员判罚、赛风赛纪方

面有异议的，可按竞赛规程规定提出申诉。

（三）对弄虚作假、冒名顶替、停赛罢赛、无故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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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乱赛场等违反赛风赛纪者的，视情节轻重按照有关管理规

定予以处罚。

（四）对无故弃权弃赛现象，取消对领队教练员优秀奖

项评比，视情节轻重按照有关管理规定予以处罚。

十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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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第十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

桥牌项目竞赛规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深圳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协办单位：深圳市桥牌协会

二、竞赛日期及地点

日期：2020 年 6 月－12 月

地点：待定

三、参赛单位

国家、广东省驻深单位，在深高校；市直各局（委、办）、

行业协会、企业；各区（新区）、深汕特别合作区。

四、竞赛项目

桥牌：公开团体赛、公开双人赛

五、参赛办法

（一）参赛资格

1.参赛人员应具备下列任一条件：

（1）深圳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户籍居民；

（2）持有深圳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居住证且在本

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连续缴纳社保满 12 个月（截止到

2020 年 3 月）的其他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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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持有深圳市（含深汕合作区）学籍的在校学生。

2.参赛人员年龄应在 18 至 65 周岁（1955 年 1 月 1 日至

2001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3.现役运动员不得报名参赛，退役运动员需退役满两年

方可报名参赛。

（二）公开团体赛每个单位只能报一支队伍（每队限报

领队和教练各 1 人，运动员 4-6 人）参赛，公开双人赛每个

单位最多只能报两组选手（每组两人）参赛，一名运动员只

能代表一个单位参赛。公开团体赛限报 20 支队，公开双人

赛限报 40 组，报满截止；代表团享有优先报名权。

（三）参赛运动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健康证明由各代

表团或代表队负责办理，运动员须经区级以上（含区级）医

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各参赛单位必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

购买比赛期间（含报到、离会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并向赛事组委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及健康证明，如

未能提供该两项（原件）凭证者，不予参赛。

六、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中国桥牌协会 2018 年审定的《中国桥

牌竞赛规则》及《中国桥牌竞赛规则补充规定（2020 年度）》。

（二）公开团体赛共进行 7 轮积分编排赛，每轮打 10

副牌。第一轮对阵及比赛编号，由裁判长随机抽签决定，第

二轮起按 VP 积分高对高、低对低进行编排。按累计 VP 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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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定名次。

公开双人赛共打 12 轮，每轮 2 副牌。将每副牌的得分

换算成百分比得分后计算总得分。当参赛者在 37—40 对时

分两条线进行比赛，然后将两条线的得分合并后计算成绩。

（三）运动员报名后无法参赛的，须向组委会提出书面

申请，说明理由，并由所在单位确认（盖章）后方可弃权。

未经组委会确认的弃权行为视为无故弃权，该运动员参赛项

目队伍不得参加“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的评选，并由组

委会通报。已报名的运动队（集体项目）不得弃权，违者按

罢赛论处，并由组委会通报。

（四）裁判员及仲裁委员在组委会的指导监督下，由单

项竞赛委员会统一调派，执裁人员应严格遵守《体育竞赛裁

判员管理办法》（国家体育总局 21 号令）的规定，同时裁

判员不可兼任各代表团（代表队）的任何职位（包括领队、

主教练、助理教练等）。

七、录取名次

各组别均录取前八名给予奖励（报名队伍数少于 8 支的

按实际队伍数录取）。

八、奖项设置

（一）授予各组别前三名的队伍奖杯、奖牌（冠、亚、

季军）及证书；授予各组别第四至八名的队伍奖杯、证书。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按参赛队每 5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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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5 队）以下评选 1 队，10 队（含 10 队）以下评选 2 队，

15 队（含 15 队）以下评选 3 队，16 队以上评选 4 队。

（三）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员”奖：按各队报名人

数 10:1 比例评选。

（四）设“优秀裁判员”奖：按裁判员参加人数 10:1

比例评选。

（五）设“优秀教练员”奖：按竞赛规程教练员规定参

加人数 3：1 比例评选（具体名单以各参赛单位按竞赛规程

核定教练员人数数量参加评选）。

九、兴奋剂检查和性别检查

（一）具体办法遵照国务院颁发的《反兴奋剂条例》和

国家体育总局的有关规定以及第十届十运会的有关规定执

行（具体办法另行制定）。凡违反者，取消参赛资格、比赛

成绩以及个人、代表队及所属代表团体育道德风尚奖的评选

资格。

（二）凡不能确定男、女性别者，取消参赛资格。

十、报名和报到要求

（一）报名分两次进行，第一次为预报名（2020 年 4 月

13 日—24 日）；第二次为正式报名（2020 年 5 月 18 日—29

日），具体要求如下：

1.各单位须填写《深圳市第十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参赛

预报名表》（附件），并将报名表电子版及加盖公章的报名



68

扫描 件于 4 月 24 日 18:00 前发 送至组 委会邮 箱：

qunti@wtl.sz.gov.cn，报名联系电话：83792617。报名以

组委会邮箱收件时间排序，先报先得，报满截止；代表团享

有优先报名权。

2.各单位经组委会预报名初审确认后，方可进行正式报

名。正式报名须填写《深圳市第十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桥牌

项目比赛报名表》（附件），并将报名表电子版及加盖公章

的报名表、保险证明、健康证明等详细报名资料原件于 5 月

29 日 18:00 前报送深圳市桥牌协会（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燕

南路 98 号地质局大院 6 栋 1602），联系人：罗晨晖，联系

电话：15989862591，邮箱：735657@qq.com。

（二）组委会将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官网对参

赛运动员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自公示起 5 个工作日。

（三）联席会议及各参赛单位（队伍）报到日期，另行

通知。

（四）各运动队食宿、交通自理。

十一、赛风赛纪

（一）各代表团对运动员资格、年龄提出异议的，须遵

循“谁举报、谁举证”的原则，并在联席会议前提出申请，

赛期内不予受理投诉。

（二）比赛期间对赛事组织、裁判员判罚、赛风赛纪方

面有异议的，可按竞赛规程规定提出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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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弄虚作假、冒名顶替、停赛罢赛、无故弃权、

扰乱赛场等违反赛风赛纪者的，视情节轻重按照有关管理规

定予以处罚。

（四）对无故弃权弃赛现象，取消对领队教练员优秀奖

项评比，视情节轻重按照有关管理规定予以处罚。

十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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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第十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

健身气功项目竞赛规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深圳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协办单位：深圳市武术协会

二、竞赛日期及地点

日期：2020 年 6 月－12 月

地点：待定

三、参赛单位

由各区（新区）、深汕特别合作区体育行政部门推荐的，

在广东省体育局注册备案的我市各健身气功练习站点。

四、竞赛项目

（一）集体 健身气功·八段锦

（二）集体 健身气功·大舞

（三）集体 健身气功·易筋经

（四）集体 健身气功·马王堆导引术

五、参赛办法

（一）参赛资格

1.参赛人员须为在广东省体育局注册备案的健身气功

练习者，且具备下列任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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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圳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户籍居民；

（2）持有深圳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居住证且在本

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连续缴纳社保满 12 个月（截止到

2020 年 3 月）的其他人士；

（3）持有深圳市（含深汕合作区）学籍的在校学生。

2.参赛人员年龄应在 18 至 65 周岁（1955 年 1 月 1 日至

2001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3.现役运动员不得报名参赛，退役运动员需退役满两年

方可报名参赛。

（二）参赛项目功法为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

编创推广的缩编版的普及功法。如在比赛中出现动作明显与

上述要求不符，裁判长有权即时终止比赛。

（三）每个小项各单位最多只能报一支队伍参赛，每支

队伍 10 人。每个小项限报 20 支队，报满截止；代表团享有

优先报名权。

（四）一名运动员只能代表一个单位参赛，每名运动员

最多只能参加两小项的比赛。

（五）参赛运动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健康证明由各代

表团或代表队负责办理，运动员须经区级以上（含区级）医

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各参赛单位必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

购买比赛期间（含报到、离会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并向赛事组委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及健康证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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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提供该两项（原件）凭证者，不予参赛。

六、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 2017

年审定出版的《健身气功竞赛规则》；

（二）参赛队员上场队形均为一排“一”字形排列；

（三）均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发行的规

定无口令音乐，由大会统一播放；

（四）比赛上场顺序由竞赛委员会抽签决定；

（五）运动员报名后无法参赛的，须向组委会提出书面

申请，说明理由，并由所在单位确认（盖章）后方可弃权。

未经组委会确认的弃权行为视为无故弃权，该运动员参赛项

目队伍不得参加“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的评选，并由组

委会通报。已报名的运动队（集体项目）不得弃权，可增补

队员参赛，必须符合参赛规定要求，违者按罢赛论处，并由

组委会通报；

（六）裁判员及仲裁委员在组委会的指导监督下，由单

项竞赛委员会统一调派，执裁人员应严格遵守《体育竞赛裁

判员管理办法》（国家体育总局 21 号令）的规定，同时裁

判员不可兼任各代表团（代表队）的任何职位（包括领队、

主教练、助理教练等）。

七、录取名次

各小项均录取前八名给予奖励，报名队伍数少于 8 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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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实际队伍数录取。

八、奖项设置

（一）授予各小项前三名的队伍奖杯、奖牌（冠、亚、

季军）及证书；授予各小项第四至八名的队伍奖杯、证书。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按参赛队每 5 队

（含 5 队）以下评选 1 队，10 队（含 10 队）以下评选 2 队，

15 队（含 15 队）以下评选 3 队，16 队以上评选 4 队。

（三）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员”奖：按各队报名人

数 10:1 比例评选。

（四）设“优秀裁判员”奖：按裁判员参加人数 10:1

比例评选。

（五）设“优秀教练员”奖：按竞赛规程教练员规定参

加人数 3：1 比例评选（具体名单以各参赛单位按竞赛规程

核定教练员人数数量参加评选）。

九、兴奋剂检查和性别检查

（一）具体办法遵照国务院颁发的《反兴奋剂条例》和

国家体育总局的有关规定以及第十届十运会的有关规定执

行（具体办法另行制定）。凡违反者，取消参赛资格、比赛

成绩以及个人、代表队及所属代表团体育道德风尚奖的评选

资格。

（二）凡不能确定男、女性别者，取消参赛资格。

十、报名和报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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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名分两次进行，第一次为预报名（2020 年 4 月

13 日—24 日）；第二次为正式报名（2020 年 5 月 18 日—29

日），具体要求如下：

1.各单位须填写《深圳市第十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参赛

预报名表》（附件），并将报名表电子版及加盖公章的报名

扫描 件于 4 月 24 日 18:00 前发 送至组 委会邮 箱：

qunti@wtl.sz.gov.cn，报名联系电话：83792617。报名以

组委会邮箱收件时间排序，先报先得，报满截止；代表团享

有优先报名权。

2.各单位经组委会预报名初审确认后，方可进行正式报

名。正式报名须填写《深圳市第十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健身

气功项目比赛报名表》（附件），并将报名表电子版及加盖

公章的报名表、保险证明、健康证明等详细报名资料原件于

5 月 29 日 18:00 前报送深圳市武术协会（地址：福田区笋岗

西路体育大厦附属楼二楼），联系人：李慈成，联系电话：

13509653108/ 彭 佳 ， 电 话 ： 1376021656 邮 箱 ：

szwx19@sina.com。

（二）组委会将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官网对参

赛运动员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自公示起 5 个工作日。

（三）联席会议及各参赛单位（队伍）报到日期，另行

通知。

（四）各运动队食宿、交通自理。

mailto:szwx19@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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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赛风赛纪

（一）各代表团对运动员资格、年龄提出异议的，须遵

循“谁举报、谁举证”的原则，并在联席会议前提出申请，

赛期内不予受理投诉。

（二）比赛期间对赛事组织、裁判员判罚、赛风赛纪方

面有异议的，可按竞赛规程规定提出申诉。

（三）对弄虚作假、冒名顶替、停赛罢赛、无故弃权、

扰乱赛场等违反赛风赛纪者的，视情节轻重按照有关管理规

定予以处罚。

（四）对无故弃权弃赛现象，取消对领队教练员优秀奖

项评比，视情节轻重按照有关管理规定予以处罚。

十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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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第十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

三模（航空、航海、车辆模型）项目

竞赛规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深圳市人民政府深

承办单位：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协办单位：深圳市航空航海车辆模型运动协会

二、竞赛日期及地点

日期：2020 年 6 月－12 月

地点：待定

三、参赛单位

国家、广东省驻深单位，在深高校；市直各局（委、办）、

行业协会、企业；各区（新区）、深汕特别合作区。

四、竞赛项目

（一）航空模型项目

1.无线电遥控电动固定翼飞机龙门穿越竞速赛

2.无线电遥控电动固定翼飞机技巧绕杆竞速赛

3.无线电遥控多旋翼（无人机）竞速赛

4.橡筋动力滑翔机竞时赛（P1B 使用青少年教育竞赛器

材，允许改装）

（二）航海模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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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CO-EXP 无限制级电动三角绕标追逐竞速赛

2.MONO-1 电动方程式追逐竞速赛

（三）车辆模型项目

1.1/10 电动房车竞速赛

2.1/12 电动越野车竞速赛

五、参赛办法

（一）参赛资格

1.参赛人员应具备下列任一条件：

（1）深圳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户籍居民；

（2）持有深圳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居住证且在本

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连续缴纳社保满 12 个月（截止到

2020 年 3 月）的其他人士；

（3）持有深圳市（含深汕合作区）学籍的在校学生。

2.参赛人员年龄应在 18 至 65 周岁（1955 年 1 月 1 日至

2001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3.现役运动员不得报名参赛，退役运动员需退役满两年

方可报名参赛。

（二）每个组别各个单位只能报一支队伍参赛。

（三）一名运动员只能代表一个单位参赛，每名运动员

最多只能参加两个小项的比赛，在一个小项中每人最多可报

名参加两个组别的比赛。

（四）每个单位每个小项报名人数不得超过 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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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赛运动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健康证明由各代

表团或代表队负责办理，运动员须经区级以上（含区级）医

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各参赛单位必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

购买比赛期间（含报到、离会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并向赛事组委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及健康证明，如

未能提供该两项（原件）凭证者，不予参赛。

六、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家体育总局或全国各单项体育协会审定的

最新竞赛规则。

（二）本竞赛规程总则设定的竞赛项目，若报名参赛的

单位不足 3 个（集体类项目报名参赛单位不足 3 个），报名

人数不足 3 人（队）则取消该项目的比赛。

（三）运动员报名后无法参赛的，须向组委会提出书面

申请，说明理由，并由所在单位确认（盖章）后方可弃权。

未经组委会确认的弃权行为视为无故弃权，该运动员参赛项

目队伍不得参加“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的评选，并由组

委会通报。已报名的运动队（集体项目）不得弃权，违者按

罢赛论处，并由组委会通报。

（四）裁判员及仲裁委员在组委会的指导监督下，由单

项竞赛委员会统一调派，执裁人员应严格遵守《体育竞赛裁

判员管理办法》（国家体育总局 21 号令）的规定，同时裁

判员不可兼任各代表团（代表队）的任何职位（包括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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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练、助理教练等）。

七、录取名次

各组别均录取前八名给予奖励，报名队伍数少于 8 支的

按实际队伍数录取。

八、奖项设置

（一）授予各组别前三名的队伍奖杯、奖牌（冠、亚、

季军）及证书；授予各组别第四至八名的队伍奖杯、证书。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按参赛队每 5 队

（含 5 队）以下评选 1 队，10 队（含 10 队）以下评选 2 队，

15 队（含 15 队）以下评选 3 队，16 队以上评选 4 队。

（三）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员”奖：按各队报名人

数 10:1 比例评选。

（四）设“优秀裁判员”奖：按裁判员参加人数 10:1

比例评选。

（五）设“优秀教练员”奖：按竞赛规程教练员规定参

加人数 3：1 比例评选（具体名单以各参赛单位按竞赛规程

核定教练员人数数量参加评选）。

九、兴奋剂检查和性别检查

（一）具体办法遵照国务院颁发的《反兴奋剂条例》和

国家体育总局的有关规定以及第十届十运会的有关规定执

行（具体办法另行制定）。凡违反者，取消参赛资格、比赛

成绩以及个人、代表队及所属代表团体育道德风尚奖的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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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

（二）凡不能确定男、女性别者，取消参赛资格。

十、报名和报到要求

（一）报名分两次进行，第一次为预报名（2020 年 4 月

13 日—24 日）；第二次为正式报名（2020 年 5 月 18 日—29

日），具体要求如下：

1.各单位须填写《深圳市第十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参赛

预报名表》（附件），并将报名表电子版及加盖公章的报名

扫描 件于 4 月 24 日 18:00 前发 送至组 委会邮 箱：

qunti@wtl.sz.gov.cn，报名联系电话：83792617。报名以

组委会邮箱收件时间排序，先报先得，报满截止；代表团享

有优先报名权。

2.各单位经组委会预报名初审确认后，方可进行正式报

名。正式报名须填写《深圳市第十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航空

\航海\车辆模型项目比赛报名表》（附件），并将报名表电

子版及加盖公章的报名表、保险证明、健康证明等详细报名

资料原件于 5 月 29 日 18:00 前报送深圳市航空航海车辆模

型运动协会（地址： ，联系人：苏先生，联系电话：

15012860177，邮箱：3356914826@qq.com）。

（二）组委会将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官网对参

赛运动员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自公示起 5 个工作日。

（三）联席会议及各参赛单位（队伍）报到日期，另行

mailto:335691482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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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四）各运动队食宿、交通自理。

十一、赛风赛纪

（一）各代表团对运动员资格、年龄提出异议的，须遵

循“谁举报、谁举证”的原则，并在联席会议前提出申请，

赛期内不予受理投诉。

（二）比赛期间对赛事组织、裁判员判罚、赛风赛纪方

面有异议的，可按竞赛规程规定提出申诉。

（三）对弄虚作假、冒名顶替、停赛罢赛、无故弃权、

扰乱赛场等违反赛风赛纪者的，视情节轻重按照有关管理规

定予以处罚。

（四）对无故弃权弃赛现象，取消对领队教练员优秀奖

项评比，视情节轻重按照有关管理规定予以处罚。

十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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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第十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

广播体操项目竞赛规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深圳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协办单位：深圳市健美健身运动协会

二、竞赛日期及地点

日期：2020 年 6 月－12 月

地点：待定

三、参赛单位

国家、广东省驻深单位，在深高校；市直各局（委、办）、

行业协会、企业；各区（新区）、深汕特别合作区。

四、竞赛项目

广播体操（第九套）

五、参赛办法

（一）参赛资格

1.参赛人员应具备下列任一条件：

（1）深圳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户籍居民；

（2）持有深圳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居住证且在本

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连续缴纳社保满 12 个月（截止到

2020 年 3 月）的其他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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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持有深圳市（含深汕合作区）学籍的在校学生。

2.参赛人员年龄应在 18 至 45 周岁（1975 年 1 月 1 日至

2001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3.现役运动员不得报名参赛，退役运动员需退役满两年

方可报名参赛。

（二）每个单位只能报一支队伍参赛，一名运动员只能

代表一个单位参赛。限报 60 支队，报满截止；代表团享有

优先报名权。

（三）报名人数：各队可报领队 1 名、教练 1 名、参赛

队员不少于 20 人，参赛人员性别不限。

（四）参赛运动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健康证明由各代

表团或代表队负责办理，运动员须经区级以上（含区级）医

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各参赛单位必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

购买比赛期间（含报到、离会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并向赛事组委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及健康证明，如

未能提供该两项（原件）凭证者，不予参赛。

六、竞赛办法

（一）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第九套广播体操进行。

（二）比赛一次完成，按比赛成绩排列名次。

（三）比赛评分细则：

1.分数：采用 10 分制（满分为 10 分），分数构成如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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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项目 评分分值 评分标准

进、退场 0.5 步伐整齐、精神饱满、快速流畅

服装 0.5 合体美观、符合做操要求

总体印象 1
精神饱满有气势、动作队形整齐规范、

场面美观效果好。

完成情况 8

动作规范、整齐划一、刚柔相济、娴

熟流畅、配音准确（原地踏步和第八

节各 0.5 分，第一至第七节每节 1 分）

2.扣分方法：轻微错误扣 0.1 分、显著错误扣 0.3 分、

严重错误扣 0.5 分。根据评分分值和评分标准，对评分项目

进行评分。

3.分数确定：各裁判员的评分中分别去掉一个最高分和

一个最低分，其余裁判打分的平均分就是该参赛队的最后得

分（比赛成绩）。

（四）根据报名参赛队伍数量实际，确定比赛每次出场

队伍数量。

（五）比赛抽签：比赛当天赛前 30 分钟，各队领队参

加赛前领队会议，并进行出场顺序抽签，现场抽取和确定各

队出场顺序（不参加赛前领队会议的队伍，由裁判长代抽签，

确定该队出场顺序）。

（六）运动员报名后无法参赛的，须向组委会提出书面

申请，说明理由，并由所在单位确认（盖章）后方可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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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组委会确认的弃权行为视为无故弃权，该运动员参赛项

目队伍不得参加“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的评选，并由组

委会通报。已报名的运动队（集体项目）不得弃权，违者按

罢赛论处，并由组委会通报。

（七）裁判员及仲裁委员在组委会的指导监督下，由单

项竞赛委员会统一调派，执裁人员应严格遵守《体育竞赛裁

判员管理办法》（国家体育总局 21 号令）的规定，同时裁

判员不可兼任各代表团（代表队）的任何职位（包括领队、

主教练、助理教练等）。

七、录取名次

录取前八名给与奖励，不足 8队时按实际参赛队数录取。

八、奖项设置

（一）授予前三名的队伍奖杯、奖牌（冠、亚、季军）

及证书；授予第四至八名的队伍奖杯、证书。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按参赛队每 5 队

（含 5 队）以下评选 1 队，10 队（含 10 队）以下评选 2 队，

15 队（含 15 队）以下评选 3 队，16 队以上评选 4 队。

（三）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员”奖：按各队报名人

数 10:1 比例评选。

（四）设“优秀裁判员”奖：按裁判员参加人数 10:1

比例评选。

（五）设“优秀教练员”奖：按竞赛规程教练员规定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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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人数 3：1 比例评选。

九、兴奋剂检查和性别检查

（一）具体办法遵照国务院颁发的《反兴奋剂条例》和

国家体育总局的有关规定以及第十届十运会的有关规定执

行（具体办法另行制定）。凡违反者，取消参赛资格、比赛

成绩以及个人、代表队及所属代表团体育道德风尚奖的评选

资格。

（二）凡不能确定男、女性别者，取消参赛资格。

十、报名和报到要求

（一）报名分两次进行，第一次为预报名（2020 年 4 月

13 日—24 日）；第二次为正式报名（2020 年 5 月 18 日—29

日），具体要求如下：

1.各单位须填写《深圳市第十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参赛

预报名表》（附件），并将报名表电子版及加盖公章的报名

扫描 件于 4 月 24 日 18:00 前发 送至组 委会邮 箱：

qunti@wtl.sz.gov.cn，报名联系电话：83792617。报名以

组委会邮箱收件时间排序，先报先得，报满截止；代表团享

有优先报名权。

2.各单位经组委会预报名初审确认后，方可进行正式报

名。正式报名须填写《深圳市第十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广播

体操项目比赛报名表》（附件），并将报名表电子版及加盖

公章的报名表、保险证明、健康证明等详细报名资料原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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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9 日 18:00 前报送深圳市健美健身运动协会，联系人：

刘其钰，联系电话：13714488503，邮箱：497977563@qq.com。

（二）组委会将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官网对参

赛运动员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自公示起 5 个工作日。

（三）联席会议及各参赛单位（队伍）报到日期，另行

通知。

（四）各运动队食宿、交通自理。

3、报名表须电脑填报，并把电子版报名表以附件方式

发至 497977563@qq.com 邮箱当中。

（二）报到：参赛单位必须在比赛开始前 30 分钟到达

比赛场地和报到，迟到 10 分钟按弃权论处。

（三）协办单位联系电话：13714488503 刘其钰。

十一、赛风赛纪

（一）各代表团对运动员资格、年龄提出异议的，须遵

循“谁举报、谁举证”的原则，并在联席会议前提出申请，

赛期内不予受理投诉。不接受非本队教练/领队、口头或非

正常程序的申诉。

（二）申诉程序如下：

1、填写《申诉表》（仲裁委员会处领取）。

2、提交《申诉表》（提交至仲裁委员会）。

3、现场协商、解决申诉（裁判长和仲裁委员会现场查

看资料）、公布申诉结果（仲裁委员会主任现场公布申诉结

mailto:497977563@qq.com
mailto:49797756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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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三）比赛期间对赛事组织、裁判员判罚、赛风赛纪方

面有异议的，可按竞赛规程规定提出申诉。

（四）对弄虚作假、冒名顶替、停赛罢赛、无故弃权、

扰乱赛场等违反赛风赛纪者的，视情节轻重按照有关管理规

定予以处罚。

（五）对无故弃权弃赛现象，取消对领队教练员优秀奖

项评比，视情节轻重按照有关管理规定予以处罚。

十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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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第十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

帆船项目竞赛规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深圳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协办单位：深圳市帆船帆板运动协会

二、竞赛日期及地点

日期：2020 年 6 月－12 月

地点：大鹏新区

三、参赛单位

国家、广东省驻深单位，在深高校；市直各局（委、办）、

行业协会、企业；各区（新区）、深汕特别合作区。

四、竞赛项目

（一）帆船青年组

1.场地赛

2.障碍赛

3.长距离赛

4.迎顺风赛

（二）帆船男女混合青年组

1.男女混合场地赛

2.男女混合障碍滑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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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男女混合长距离赛

4.男女混合迎顺风赛

（三）帆船中年组

1.场地赛

2.障碍赛

3.长距离赛

4.迎顺风赛

（四）帆船男女混合中年组

1.男女混合场地赛

2.男女混合障碍滑赛

3.男女混合长距离赛

4.男女混合迎顺风赛

（五）帆船大师组

1.场地赛

2.障碍赛

3.长距离赛

4.迎顺风赛

（六）帆船男女混合大师组

1.男女混合场地赛

2.男女混合障碍滑赛

3.男女混合长距离赛

4.男女混合迎顺风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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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加办法

（一）参赛资格

1.参赛人员应具备下列任一条件：

（1）深圳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户籍居民；

（2）持有深圳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居住证且在本

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连续缴纳社保满 12 个月（截止到

2020 年 3 月）的其他人士；

（3）持有深圳市（含深汕合作区）学籍的在校学生。

2.各组别参赛年龄要求：

（1）青年组（18—35 周岁）：1985 年 1 月 1 日至 2001

年 12 月 31 日出生者；

（2）中年组（36—45 周岁）：1975 年 1 月 1 日至 1984

年 12 月 31 日出生者；

（3）大师组（46—60 周岁）：1960 年 1 月 1 日至 1974

年 12 月 31 日出生者；

3.现役运动员不得报名参赛，退役运动员需退役满两年

方可报名参赛。

（二）各参赛单位可报全部大项、每小项限报 2 条船，

每船队可报 3-6 人（含船长），每队限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3 名。

（三）各组别将由 3-6 名运动员组成（含船长）；男女

混合组将由 3-6 名运动员组成（含船长）、其中男女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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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少各 1 名。

（四）参赛运动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健康证明由各代

表团或代表队负责办理。运动员须经区级以上（含区级）医

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各参赛单位必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

购买比赛期间（含报到、离会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并向赛事组委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及健康证明；如

未能提供该两项（原件）凭证者，不予参赛。

（五）运动员因伤病不能参加比赛时必须向赛事组委会

出示医生证明，并经竞赛部门同意，否则作无故弃权处理，

取消全部成绩。

六、竞赛办法

（一）竞赛规则按 2017-2020 国际帆船竞赛规则/执行。

（二）竞赛器材由参赛单位自备。承办或协办单位可以

提供参赛器材租凭的相关咨询信息。

（三）竞赛项目各组别少于 3 条船，取消该项目比赛。

（四）运动员报名后无法参赛的，须向组委会提出书面

申请，说明理由，并由所在单位确认（盖章）后方可弃权。

未经组委会确认的弃权行为视为无故弃权，该运动员参赛项

目队伍不得参加“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的评选，并由组

委会通报。已报名的运动队（集体项目）不得弃权，违者按

罢赛论处，并由组委会通报。

（五）裁判员及仲裁委员在组委会的指导监督下，由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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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竞赛委员会统一调派，执裁人员应严格遵守《体育竞赛裁

判员管理办法》（国家体育总局 21 号令）的规定，同时裁

判员不可兼任各代表团（代表队）的任何职位（包括领队、

主教练、助理教练等）。

七、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各组别均录取前八名，给予奖励。

（二）获得各组别前三名者，分别颁发金、银、铜牌；

获得奖励名次者，分别颁发奖状。

（三）按各代表队运动员在比赛中的得分之和（各小项、

各组别得分之和）计算，奖励单项团体总分前八名（若报名

参赛队在 8 个或以下，按实际参赛队数录取）。计分办法如

下：

1.获得单项前八名，分别按第一名（13 分）、第二名（11

分）、第三名（10 分）、第四名（9 分）、第五名（8 分）、

第六名（7 分）、第七名（6 分）、第八名（5 分）计分，不

足八名参赛人员名额的项目，按各项目相应实际名次分值进

行统计。

2.若比赛名次并列时，将名次并列的下一个或几个名次

空出，空出名次的分值与获得名次的分值相加的平均数，作

为并列名次所得分值。

八、奖项设置

（一）授予各组别前三名的队伍奖杯、奖牌（冠、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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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军）及证书；授予各组别第四至八名的队伍奖杯、证书。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按参赛队每 5 队

（含 5 队）以下评选 1 队，10 队（含 10 队）以下评选 2 队，

15 队（含 15 队）以下评选 3 队，16 队以上评选 4 队。

（三）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员”奖：按各队报名人

数 10:1 比例评选。

（四）设“优秀裁判员”奖：按裁判员参加人数 10:1

比例评选。

（五）设“优秀教练员”奖：按竞赛规程教练员规定参

加人数 3：1 比例评选（具体名单以各参赛单位按竞赛规程

核定教练员人数数量参加评选）。

九、兴奋剂检查和性别检查

（一）具体办法遵照国务院颁发的《反兴奋剂条例》和

国家体育总局的有关规定以及第十届十运会的有关规定执

行（具体办法另行制定）。凡违反者，取消参赛资格、比赛

成绩以及个人、代表队及所属代表团体育道德风尚奖的评选

资格。

（二）凡不能确定男、女性别者，取消参赛资格。

十、报名和报到要求

（一）报名分两次进行，第一次为预报名（2020 年 4 月

13 日—24 日）；第二次为正式报名（2020 年 5 月 18 日—29

日），具体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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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单位须填写《深圳市第十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参赛

预报名表》（附件），并将报名表电子版及加盖公章的报名

扫描 件于 4 月 24 日 18:00 前发 送至组 委会邮 箱：

qunti@wtl.sz.gov.cn，报名联系电话：83792617。报名以

组委会邮箱收件时间排序，先报先得，报满截止；代表团享

有优先报名权。

2.各单位经组委会预报名初审确认后，方可进行正式报

名。正式报名须填写《深圳市第十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帆船

项目比赛报名表》（附件），并将报名表电子版及加盖公章

的报名表、保险证明、健康证明等详细报名资料原件于 5 月

29 日 18:00 前报送深圳市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地址：深圳市

福田区笋岗路体育大厦附属楼 101），联系人：张绵水，联

系电话：13510511321，邮箱：szsailing2009@163.com。

（二）组委会将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官网对参

赛运动员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自公示起 5 个工作日。

（三）联席会议及各参赛单位（队伍）报到日期，另行

通知。

（四）各运动队食宿、交通自理。

十一、赛风赛纪

（一）各代表团对运动员资格、年龄提出异议的，须遵

循“谁举报、谁举证”的原则，并在联席会议前提出申请，

赛期内不予受理投诉。

mailto:szsailing200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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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赛期间对赛事组织、裁判员判罚、赛风赛纪方

面有异议的，可按竞赛规程规定提出申诉。

（三）对弄虚作假、冒名顶替、停赛罢赛、无故弃权、

扰乱赛场等违反赛风赛纪者的，视情节轻重按照有关管理规

定予以处罚。

（四）对无故弃权弃赛现象，取消对领队教练员优秀奖

项评比，视情节轻重按照有关管理规定予以处罚。

十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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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第十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

自行车项目竞赛规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深圳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协办单位：深圳市自行车运动协会

深圳市喜德盛自行车股份有限公司

二、竞赛日期及地点

日期：2020 年 6－12 月

地点：深圳市光明区喜德盛国际自行车训练基地

三、参赛单位

国家、广东省驻深单位，在深高校；市直各局（委、办）、

行业协会、企业；各区（新区）、深汕特别合作区。

四、竞赛项目

山地自行车：男子青年组

男子中年组

男子大师组

女子青年组

女子中年组

女子大师组

五、参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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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赛资格

1.参赛人员应具备下列任一条件：

（1）深圳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户籍居民；

（2）持有深圳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居住证且在本

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连续缴纳社保满 12 个月（截止到

2020 年 3 月）的其他人士；

（3）持有深圳市（含深汕合作区）学籍的在校学生。

2.各组别参赛年龄要求：

（1）青年组（18—35 周岁）：1985 年 1 月 1 日至 2001

年 12 月 31 日出生者；

（2）中年组（36—45 周岁）：1975 年 1 月 1 日至 1984

年 12 月 31 日出生者；

（3）大师组（46—55 周岁）：1965 年 1 月 1 日至 1974

年 12 月 31 日出生者；

3.现役运动员不得报名参赛，退役运动员需退役满两年

方可报名参赛。

（二）每个参赛单位只能派一支队伍参赛，可根据各组

别参赛年龄的规定报名参加所有组别的比赛。

（三）每队可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3 人，运动员不少于

6 人（女运动员不少于 2 人）。一名运动员只能代表一个单

位参赛。

（四）参赛运动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健康证明由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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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队负责办理。运动员须经区级以上（含区级）医院检查，

证明身体健康；各参赛单位必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

期间（含报到、离会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

并向赛事组委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及健康证明；如 未能提

供该两项（原件）凭证者，不予参赛。

（五）运动员因伤病不能参加比赛时必须向赛事组委会

出示医生证明，并经竞赛部门同意，否则作无故弃权处理，

取消全部成绩。

六、竞赛办法

（一）本次比赛自行车项目为大组赛均采用集体出发的

方式进行，比赛成绩以运动员到达终点的先后顺序决定名次

（电子计时失效时，组委会只公布奖励名次的名单和成绩），

比赛成绩为枪声成绩。

（二）关门时间：自行车比赛项目各组别关门时间均为

规定时间，被关门的参赛选手必须自行退出赛道或从辅道骑

行，不得通过终点，被关门的参赛选手作未完赛处理，不予

排名，总裁判长有权令其停止比赛。

（三）比赛中被领先运动员套圈的落后运动员，请在通

过终点后自动退出比赛。

（四）运动员报名后无法参赛的，须向组委会提出书面

申请，说明理由，并由所在单位确认（盖章）后方可弃权。

未经组委会确认的弃权行为视为无故弃权，该运动员参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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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队伍不得参加“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的评选，并由组

委会通报。已报名的运动队（集体项目）不得弃权，违者按

罢赛论处，并由组委会通报。

（五）裁判员及仲裁委员在组委会的指导监督下，由单

项竞赛委员会统一调派，执裁人员应严格遵守《体育竞赛裁

判员管理办法》（国家体育总局 21 号令）的规定，同时裁

判员不可兼任各代表团（代表队）的任何职位（包括领队、

主教练、助理教练等）。

七、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各组别均录取前八名，给予奖励、积分。

（二）获得各组别前三名者，分别颁发金、银、铜牌；

获得四至八名，分别颁发奖状。

（三）按各代表队运动员在比赛中的得分之和（各小项、

各组别得分之和）计算，奖励单项团体总分前八名（若报名

参赛队在 8 个或以下，按实际参赛队数录取）。

八、奖项设置

（一）授予各组别前三名的队伍奖杯、奖牌（冠、亚、

季军）及证书；授予各组别第四至八名的队伍奖杯、证书。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按参赛队每 5 队

（含 5 队）以下评选 1 队，10 队（含 10 队）以下评选 2 队，

15 队（含 15 队）以下评选 3 队，16 队以上评选 4 队。

（三）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员”奖：按各队报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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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10:1 比例评选。

（四）设“优秀裁判员”奖：按裁判员参加人数 10:1

比例评选。

（五）设“优秀教练员”奖：按竞赛规程教练员规定参

加人数 3：1 比例评选（具体名单以各参赛单位按竞赛规程

核定教练员人数数量参加评选）。

九、兴奋剂检查和性别检查

（一）具体办法遵照国务院颁发的《反兴奋剂条例》和

国家体育总局的有关规定以及第十届十运会的有关规定执

行（具体办法另行制定）。凡违反者，取消参赛资格、比赛

成绩以及个人、代表队及所属代表团体育道德风尚奖的评选

资格。

（二）凡不能确定男、女性别者，取消参赛资格。

十、报名和报到要求

（一）报名分两次进行，第一次为预报名（2020 年 4 月

13 日—24 日）；第二次为正式报名（2020 年 5 月 18 日—29

日），具体要求如下：

1.各单位须填写《深圳市第十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参赛

预报名表》（附件），并将报名表电子版及加盖公章的报名

扫描 件于 4 月 24 日 18:00 前发 送至组 委会邮 箱：

qunti@wtl.sz.gov.cn，报名联系电话：83792617。报名以

组委会邮箱收件时间排序，先报先得，报满截止；代表团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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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优先报名权。

2.各单位经组委会预报名初审确认后，方可进行正式报

名。正式报名须填写《深圳市第十届运动会群众体育自行车

项目比赛报名表》（附件），并将报名表电子版及加盖公章

的报名表、保险证明、健康证明等详细报名资料原件于 5 月

29 日 18:00 前报送深圳市自行车运动协会。联系人：刘女士，

联系电话：0755-26165500，邮箱：415127384@qq.com。

（二）组委会将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官网对参

赛运动员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自公示起 5 个工作日。

（三）联席会议及各参赛单位（队伍）报到日期，另行

通知。

（四）各运动队食宿、交通自理。

十一、赛风赛纪

（一）各代表团对运动员资格、年龄提出异议的，须遵

循“谁举报、谁举证”的原则，并在联席会议前提出申请，

赛期内不予受理投诉。

（二）比赛期间对赛事组织、裁判员判罚、赛风赛纪方

面有异议的，可按竞赛规程规定提出申诉。

（三）对弄虚作假、冒名顶替、停赛罢赛、无故弃权、

扰乱赛场等违反赛风赛纪者的，视情节轻重按照有关管理规

定予以处罚。

（四）对无故弃权弃赛现象，取消对领队教练员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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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评比，视情节轻重按照有关管理规定予以处罚。

十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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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深圳市第十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

参赛预报名表

参赛单位（盖章）：

联系人（电话）：

邮箱：

序号 项目 是/否参赛 具体参赛组别

1 七人制足球

2 三人篮球

3 羽毛球

4 乒乓球

5

三棋（围棋）

三棋（象棋）

三棋（国际象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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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桥牌

7 健身气功

8

三模（航空模型）

三模（航海模型）

三模（车辆模型）

9 广播体操

10 帆船

11 自行车

注：参加 6 个以上（含 6 个）大项的单位可组成代表团，代

表团享有优先报名权，组委会将授予参赛代表团“优秀组织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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